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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标准代替ＧＢ１２３４１—１９９０《１∶２５０００、１∶５００００、１∶１０００００地形图航空摄影测量外业规范》。

本标准与ＧＢ１２３４１—１９９０相比主要变化如下：

———按ＧＢ／Ｔ１．１—２０００《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１部分：标准的结构和编写规则》对标准进行了

修订；

———修改了标准的适用范围；

———增加了８项规范性引用文件；

———对地形图的规格中的内容进行了修改；

———增加了调绘的内容。

本标准的附录Ｃ、附录Ｄ、附录Ｅ、附录Ｆ、附录Ｇ为规范性附录。

本标准的附录Ａ、附录Ｂ为资料性附录。

本标准由国家测绘局提出。

本标准由全国地理信息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归口。

本标准起草单位：国家测绘局测绘标准化研究所。

本标准主要起草人：兀伟、邓国庆、宋英贤、许卓群、吴孟起。

本标准所代替标准的历次版本发布情况为：

———ＧＢ１２３４１—１９９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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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测绘生产技术和生产体系发生了巨大变化。为保持原技术体系的完整性、现

有标准之间的协调性以及标准体系的系统性、完整性，在标准修订过程中，对经过实践检验的正确合理

的技术方法和技术指标予以保留，对与相关标准不协调的内容进行了修改。有关新技术和新方法将另

行制定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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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２５０００　１∶５００００　１∶１０００００

地形图航空摄影测量外业规范

１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采用模拟、解析航空摄影测量方法测绘１∶２５０００、１∶５００００、１∶１０００００地形图的

外业作业基本要求。

本标准适用于１∶２５０００、１∶５００００、１∶１０００００地形图的航空摄影测量外业生产作业。

２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条款通过本标准的引用而成为本标准的条款。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随后所有

的修改单（不包括勘误的内容）或修订版均不适用于本标准，然而，鼓励根据本标准达成协议的各方研究

是否可使用这些文件的最新版本。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适用于本标准。

ＧＢ／Ｔ１３９２３　基础地理信息要素分类与代码

ＧＢ／Ｔ１３９８９　国家基本比例尺地形图分幅和编号

ＧＢ／Ｔ１５６６１　１∶５０００，１∶１００００，１∶２５０００，１∶５００００，１∶１０００００地形图　航空摄影规范

ＧＢ／Ｔ１８３１５　数字地形图系列和基本要求

ＧＢ／Ｔ２０２５７．３　国家基本比例尺地图图式　第３部分１∶２５０００　１∶５００００　１∶１０００００地形

图图式

ＣＨ／Ｔ１００１　测绘技术总结编写规定

ＣＨ１００２　测绘产品检查验收规定

ＣＨ１００３　测绘产品质量评定标准

ＣＨ／Ｔ１００４　测绘技术设计规定

３　总则

３．１　地形图规格

３．１．１　空间参考系

平面坐标系统采用国家规定的统一坐标系；如有必要时，可采用依法批准的独立坐标系。投影、高

程系统按ＧＢ／Ｔ１８３１５执行。

３．１．２　分幅与编号

分幅与编号按ＧＢ／Ｔ１３９８９执行。

３．１．３　基本等高距

基本等高距按ＧＢ／Ｔ１８３１５执行。地形类别按图幅范围内大部分地面坡度和高差划分（见表１）。

当高差与地面坡度矛盾时，以地面坡度为准。一幅图宜采用一种基本等高距，基本等高距不能显示地貌

特征时应加测间曲线、助曲线。

３．１．４　高程注记

高程注记点应选在明显地物点和地形特征点上，其密度是图上每１００ｃｍ２ 内，平地、丘陵地为１０～

２０个，山地、高山地及地形特征点稀少地区为８～１５个。

高程注记以米为单位，１∶２５０００成图应注至０．１ｍ，１∶５００００、１∶１０００００成图应注至整米。

３．１．５　符号与注记

地形图符号及各种注记均按ＧＢ／Ｔ２０２５７．３的规定。

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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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　地形类别的确定

地形类别
地面坡度

（°）

高差

ｍ

平地 ＜２ ＜８０

丘陵地 ２～６（含２） ８０～３００（含８０）

山地 ６～２５（含６） ３００～６００（含３００）

高山地 ≥２５ ≥６００

３．２　精度

３．２．１　平面位置精度、高程精度、最大误差按ＧＢ／Ｔ１８３１５的规定执行。

３．２．２　山地、高山地不能直接找到衡量等高线高程精度的位置时，等高线高程精度可按式（１）计算。

犿ｈ＝± 犪２＋犫
２ｔａｎ２槡 α …………………………（１）

　　式中：

犿ｈ———等高线高程中误差，单位为米（ｍ）；

犪———高程注记点高程中误差，单位为米（ｍ）；

犫———地物点平面位置中误差，单位为米（ｍ）；

α———检查点附近的地面倾斜角，单位为度（°）。

３．２．３　像片平面控制点相对邻近基础控制点的平面位置中误差不应大于图上±０．１ｍｍ。基础控制点

指可用作首级像片控制测量起闭点的控制点。

３．２．４　像片高程控制点相对邻近基础控制点的高程中误差不应大于表２的规定。特殊困难地区可相

应放宽０．５倍。

表２　像片高程控制点对于基础控制点的中误差规定 单位为米

地形类别
成图比例尺

１∶２５０００ １∶５００００ １∶１０００００

平地 ０．４ ０．８ １．５

丘陵地 ０．５ １．０ ２．０

山地 ０．６ １．２ ２．５

高山地 １．２ ２．５ ５．０

３．３　像片调绘的基本要求

３．３．１　调绘方式可采用全野外调绘法或室内外综合判调法（以下简称综合判调法）。

３．３．２　按ＧＢ／Ｔ１３９２３规定的要素类进行调查和注记。

３．３．３　调绘时，对地物、地貌要素要进行综合取舍，使地物、地貌主次分明、符号运用恰当、图面清晰易

读、能形象地反映地区的总貌特征。

３．３．４　调绘在像片上有影像的地形要素，按影像准确绘出，最大移位差不应大于像片上０．３ｍｍ，像片

上无影像的重要地形要素应补测，其与四周明显地物相关位置的移位差不应大于图上０．５ｍｍ，特殊困

难地区不能大于图上０．７５ｍｍ。

３．３．５　当所调绘要素没有合适的符号时，可用类似的符号代替，或增设符号，并应加注说明。

３．４　对大地资料的要求

３．４．１　一般地区三角点（包括精密导线点）的密度不少于：１∶２５０００地形图每幅２点，１∶５００００地形

图每幅３点，１∶１０００００地形图每幅６点。一般地区四等以上水准路线的间距，在平地不超过３０ｋｍ，

丘陵地，山地、高山地可根据情况适当放宽。点数不足及间距不满足要求的图幅，可进行基础控制点测

量，但应以满足测图需要为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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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４．２　三角点和水准点成果表、网图及点之记等资料应齐全。

３．５　对航摄资料的要求

航摄资料应符合ＧＢ／Ｔ１５６６１的规定。

３．６　对其他作业方法的要求

在满足本规范所规定的精度标准的前提下，可采用本规范未列入的新技术和新方法，但在技术设计

书中应明确说明。

３．７　技术设计

按ＣＨ／Ｔ１００４的规定编写技术设计书。

４　像片控制点的布设

４．１　像片控制点条件

像片控制点应满足下列条件：

ａ）　像片控制点的目标影像应清晰，易于判别；目标条件与其他像片条件矛盾时应着重考虑目标

条件；

ｂ）　布设的控制点宜能公用；

ｃ）　控制点距像片边缘不应小于１ｃｍ（１８ｃｍ×１８ｃｍ像幅）或１．５ｃｍ（２３ｃｍ×２３ｃｍ像幅），综合

法成图的控制点距航向边缘不应小于上述规定的１／２；

ｄ）　控制点距像片的各类标志应大于１ｍｍ；

ｅ）　控制点应选在旁向重叠中线附近，离开方位线的距离一般应大于３ｃｍ（１８ｃｍ×１８ｃｍ像幅）或

５ｃｍ（２３ｃｍ×２３ｃｍ像幅），旁向重叠过大时，可大于２ｃｍ（１８ｃｍ×１８ｃｍ 像幅）或３ｃｍ

（２３ｃｍ×２３ｃｍ像幅）；因旁向重叠较小，使相邻航线的点不能公用时，应分别布点，两点裂开

的垂直距离在像片上不能大于２ｃｍ；

ｆ）　位于自由图边、待成图边以及其他方法成图的图边控制点，应布设在图廓线外４ｍｍ以上。

４．２　航线网布点

４．２．１　加密点的平面和高程中误差

空中三角测量中加密点的平面和高程中误差应按式（２）、式（３）进行估算。

犿ｓ＝±０．２８×犽犿ｑ 狀３＋２狀＋槡 ４６ …………………………（２）

　　式中：

犿ｓ———加密点的平面中误差，单位为毫米（ｍｍ）；

犽———像片放大成图的倍数；

犿ｑ———视差量测的单位权中误差，单位为毫米（ｍｍ）；

狀———航线方向相邻控制点的间隔基线数。

犿ｈ＝±０．０８８×
犎
犫
犿ｑ 狀３＋２３狀＋槡 １００ …………………………（３）

　　式中：

犿ｈ———加密点的高程中误差，单位为米（ｍ）；

犎———相对航高，单位为米（ｍ）；

犫———像片基线长度，单位为毫米（ｍｍ）；

犿ｑ———视差量测的单位权中误差，单位为毫米（ｍｍ）；

狀———航线方向相邻控制点的间隔基线数。

４．２．２　航线布点

４．２．２．１　一般以两幅图为单位，困难地区１∶１０００００以三幅图为单位。每条航线应布设６个平高点

（见图１）。当使用宽角航摄仪进行摄影时（焦距１００ｍｍ以上），应在航线两排平高点的中线附近加布

１个高程点，如图１的“×”处。（图１～图１２中：·高程点、○平面点、⊙平高点、□像主点）

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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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

４．２．２．２　每条航线相邻两点或两对控制点之间的距离可按式（２）、（３）计算，也可参照附录Ａ执行。当

平面与高程允许距离发生矛盾时，应以高程为准。

４．２．２．３　控制点的点位除满足４．１的要求外，还应满足下列条件：

ａ）　航线两端的上下对点应位于通过像主点且垂直于方位线的直线上，互相偏离一般不应大于半

条基线，个别最大不能超过１条基线；

ｂ）　航线中间的两控制点，布设在两端控制点的中线上，其偏离一般不超过左右２条基线的范围；

困难地区偏离不超过左右３条基线，其中一个控制点位于中线上或两个控制点同时等距离向

中线异侧偏离，两控制点同时向中线一侧偏离时，不能超过１条基线。

４．２．２．４　航线较短时（只有３～５条基线），可布设４个平高点加１个高程点（见图２）。中间的高程点

应布在中线上，其偏离不能大于１条基线。

图２

４．２．３　构架航线布点

４．２．３．１　困难地区１∶１０００００测图，采用垂直于测图航线的构架航线进行加密成图。

４．２．３．２　每条控制航线应布设６个平高点。相邻两个控制点或两对控制点之间的距离按４．２．２．２规

定执行。控制航线之间的距离根据测图航线加密要求按４．２．２．２规定执行。

４．２．３．３　控制航线控制点的点位要求应符合４．２．２．３的规定。

４．３　区域网布点

４．３．１　区域网的划分

４．３．１．１　区域网的划分应依据成图比例尺、航摄比例尺、测区地形特点、航区的实际分划、程序具有功

能等全面进行考虑，根据具体情况选择最优实施方案。

４．３．１．２　为方便作业和保持图内加密精度基本一致，区域网宜以横两幅纵两幅进行划分。也可不按图

幅而按航线段或航摄分区划分区域网。

４．３．２　区域网平高点的布设

４．３．２．１　 区域网平高点应按周边进行布设。

４．３．２．２　当航摄比例尺等于或小于成图比例尺，区域网航线数为６条及以下时，周边按不少于６个平

高点进行布设（见图３、图４）。当航摄比例尺大于成图比例尺时，区域网航线数为４条及以下，周边按不

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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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于６个平高点布设（见图５、图６）。

图３ 图４

图５ 图６

４．３．２．３　当区域网航线数为６条（或４条）以上时，周边按８个平高点布设（见图７、图８）。

图７ 图８

４．３．３　控制点间的基线数

区域网中，平高点间和高程点间的基线数可按式（２）、式（３）计算后适当放宽。区域网每条航线首末

上下均应布设高程点，参见附录Ｂ。

４．３．４　图幅分区布点

按图幅分区布点的要求如下：

ａ）　控制点的布设应符合４．３．１．２和４．３．２的规定；

ｂ）　布设图形参见附录Ｂ中图Ｂ．１、Ｂ．２；

ｃ）　周边控制点的点位要求应符合４．２．２．３的规定，内部点位可在左右２条基线范围选取，并宜位

于旁向重叠处。

４．３．５　航线段分区布点

按航线段分区布点的要求如下：

ａ）　控制点间基线数应符合４．３．３的规定，或参见附录Ｂ中表Ｂ．１；

ｂ）　布设图形参见附录Ｂ中图Ｂ．３、图Ｂ．４；

ｃ）　两端控制点的点位与航线网布点要求相同，中间点可左右偏离１条基线，最大不能偏离２条

基线。

４．３．６　不规则区域网布点

４．３．６．１　因受地形等条件限制时，可采用不规则区域网布点，在凸角转折处布平高点，凹角转折处布高

程点。

４．３．６．２　若凹角转折点与凸角转折点之间距离超过４条基线，在凹角转折处应布设平高点，参见附录

Ｂ中图Ｂ．５。

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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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３．６．３　区域周围两控制点间沿航向方向的跨度超过７条基线时，应在中间补加１个高程点。

４．３．７　补飞航线结合处布点

区域网中补飞航线结合处的布点应保证连接精度，一般可在结合处加布１个平高点，参见附录Ｂ

中图Ｂ．６。

４．４　全野外布点

４．４．１　综合法成图

像片纠正时，每一隔号像片四个角上各布设１个平面点（见图９）。若需分带纠正，图９的平面点均

应改为平高点。当航线间像片交错，控制点不能共用时，应分别布点。

图９

４．４．２　微分法成图

每个立体像对应布设４个平高点和１个高程检查点（见图１０）。高程检查点应位于垂直于航向的

两行平高点的大致中央。左右偏离时，距垂直于航向的两行平高点连线应分别大于基线长的１／３。如

果检查点在方位线两侧的两个高程点连线之外时，离开连线不应大于１ｃｍ（见图１１）。

图１０ 图１１

４．４．３　全能法成图

每个立体像对的测绘范围内布设４个平高点（见图１２）。多倍仪测图时，可采用每隔号像片测绘范

围内四个角上各布１个平高点的双模型布点。

图１２

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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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４．４　高程全野外布点

微分法成图和全能法成图所布设控制点，如果平面位置由内业加密完成，则仅高程部分由全野外施

测，图１０～图１２中的平高控制点改为高程控制点。

４．４．５　点位的要求

除满足４．１规定外，用于立体测图的四个定向点点位离通过像主点且垂直于方位线的直线不大于

１ｃｍ，困难时个别点可不大于１．５ｃｍ。四个基本定向点宜尽量成矩形分布，相互间高差应尽量小，微分

法成图中高程检查点与像对内四个定向点的高差应尽量大。

４．５　特殊情况的布点

４．５．１　航摄分区接合处的布点

两航摄分区使用同一类型的航摄仪器，焦距之差小于０．０３ｍｍ，航向重叠正常，旁向衔接错开小于

１０％，衔接后的弯曲度在３％以内，航高差在摄影时平均相对航高的１／５０以内时，可视为同一航线布

点。否则，控制点应布在航摄分区分界的重叠部分内，相邻航线应尽可能公用，如果不能公用，应分别布

点，并注意避免产生控制漏洞。

４．５．２　航向重叠不够的布点

存在航摄漏洞时（航向重叠度小于５３％），应以漏洞为界分段布点，漏洞部分采用单张像片测图或

平板仪测图方法解决。

４．５．３　旁向重叠不够的布点

航线个别像片旁向重叠小于２ｃｍ而大于１ｃｍ，且影像清楚时，应在该重叠部分补测１～２个高程

点；如果影像不清楚或重叠小于１ｃｍ，重叠不够部分可采用单张像片测图或平板仪测图方法解决。

４．５．４　像主点和标准点位落水的布点

像主点和标准点位落水的布点要求：

ａ）　点位落水时（像主点或标准点位处于水域内，或被云影、阴影、雪影等覆盖，或无明显地物时），

当落水范围的大小或位置尚不影响立体模型连接时，按正常航线布点。当落水范围的大小或

位置影响立体模型连接时，应分段布点。

ｂ）　像主点１ｃｍ范围内选不出明显目标时，落水像对应全野外布点。

ｃ）　定向点的标准点位为落水区，在离开像主点４ｃｍ以外的三片重叠范围内选不出连接点时，落

水像对应全野外布点。

４．５．５　水滨与岛屿的布点

水滨和岛屿地区，应按全野外布点，以能最大限度控制测绘面积为原则。超过控制点连线１ｃｍ以

外的陆地部分应加测平高点。

当一张像片内大部分是水域，只有个别零星分布小岛，难以按规定布点时，外业布点应以能控制岛

屿的大小、方位和高程为原则酌情布设２～４个平高点。

５　基础控制点测量

５．１　５″级平面控制测量

５．１．１　精度要求

除使用国家等级点外，可根据测区的实际情况和具体要求，合理布设测角中误差小于或等于５″的

小三角点和光电测距导线点，以及施测等外水准、三角高程导线，作为像片控制测量的基础。

５″级平面控制测量中的光电测距导线测量和小三角测量，最弱点的点位中误差不应大于图上

０．０２ｍｍ。

５．１．２　光电测距导线测量

５．１．２．１　导线类型和仪器要求

光电测距导线宜布设成单一附合导线或有结点的导线网。仪器应采用每公里测距中误差（标称精

度）不大于１０ｍｍ的Ⅱ级光电测距仪。

７

犌犅／犜１２３４１—２００８



５．１．２．２　附合导线技术要求

光电测距附合导线的主要技术要求见表３。

表３　光电测距附合导线的主要技术要求

测角中误差

″

平均边长

ｋｍ
成图比例尺 边数

导线全长

ｋｍ

导线全长

相对闭合差

方位角闭合差

（″）

水平角测回数

ＤＪ２ ＤＪ６

５

３

５

１０

１∶２５０００ １７ ５０ １／１５０００

１∶５００００ ２７ ８０ １／１２０００

１∶２５０００ １２ ６０ １／１７０００

１∶５００００ １８ ９０ １／１４０００

１∶１０００００ ２８ １４０ １／１１０００

１∶５００００ １０ １００ １／１６０００

１∶１０００００ １５ １５０ １／１４０００

１０槡狀 ３ ６

注：狀为转折角个数。

５．１．２．３　结点导线技术要求

结点至起始点之间的长度为表３中规定导线全长的０．７倍。结点与结点之间的长度不大于导线全

长的０．５倍。

５．１．２．４　光电测距导线布设要求

光电测距导线的布设要求如下：

ａ）　用光电测距仪施测的附合导线或有结点的导线网，在等级点间、等级点与结点间、结点与结点

间，应尽量布设成等边直伸形式，其转折角与１８０°之差一般不大于４５°；

ｂ）　导线边两端点的高差不应大于按式（４）计算的值。

犺≤２５０×狊 …………………………（４）

　　式中：

犺———导线边两端高差，单位为米（ｍ）；

狊———导线边长，单位为公里（ｋｍ）。

５．１．２．５　光电测距导线测距

光电测距导线的测距要求如下：

ａ）　作业前应对所使用的光电测距仪进行认真检验；

ｂ）　测距工作应在大气稳定和成像清晰的条件下进行，在测距过程中如遇到大气湍流影响严重

时，应停止观测；

ｃ）　照准一次读四次数为一测回，导线边单程测回数应不少于两测回，同一测回的读数间较差应小

于１０ｍｍ，单程测回较差应小于１５ｍｍ；

ｄ）　每边应测定一次气象数据，温度应读至０．５℃，气压应读至１３３．３２Ｐａ。

５．１．３　小三角测量

５．１．３．１　小三角点的精度和规格

小三角点的测量精度及规格应按表４规定。

表４　小三角点的测量精度

测角中误差

（″）
起始边边长相对中误差 最弱边边长相对中误差

水平角测回数

ＤＪ２ ＤＪ６

５ １／４００００ １／２００００ ３ ６

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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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１．３．２　线形锁

线形锁宜近于直伸状，锁内各三角形边长应尽量相等。求距角一般不小于４０°，困难时不应小于

３０°，锁的图形强度系数总和不应大于８５，线形双锁不应大于１００（图形强度系数犚见附录Ｃ）。有条件

时，线形锁应加测检查角。线形锁的三角形个数、边长及全长不应大于表５的规定。

表５　线形锁的要求

成图比例尺 三角形个数
三角形边长

ｋｍ

线形锁全长

ｋｍ

１∶２５０００ ６～８ ７ ２５

１∶５００００ ６～８ １２ ５０

１∶１０００００ １０～１２ １５ １００

５．１．３．３　插网

插网应布置均匀，各三角形内角一般不小于３０°，在网的中部个别内角可不小于２０°。插网的三角

形各边应对向观测，困难地区个别边方向可单向观测。

５．１．３．４　插点

插点的交角不应小于３０°。交会边长１∶２５０００成图不应超过７ｋｍ，１∶５００００成图不应超过

１２ｋｍ，１∶１０００００成图不应超过１５ｋｍ。插点与国家等级点或两插点间的距离短于平均边长时，应尽

量组成联测图形。插点边应双向观测，困难地区个别边可单向观测。

５．１．４　选点和埋石

选点和埋石要求如下：

ａ）　选点的点位应保证通视良好，便于观测和扩展；

ｂ）　５″点根据需要适当埋石，一般不造标；

ｃ）　点名宜采用附近地理名称。

５．１．５　水平角观测

５．１．５．１　水平角观测采用方向观测法。应选择通视良好、目标清晰的方向作为起始方向。方向数大于

３个时，每半测回应闭合于起始方向（归零）。方向数大于７个时，应分组观测，每组应采用共同的起始

方向。各测回度盘位置变换度数值为１８０°除以规定的测回数。

５．１．５．２　当测站点或照准点的偏心距大于测站至最近观测点距离的八万分之一时，应在水平方向内进

行归心改正。

５．１．５．３　水平角观测限差见表６。

表６　水平角观测限差 单位为秒

限差 ＤＪ２ ＤＪ６

半测回归零差 １２ ２４

２犆变动范围 １８ ３６

各测回同一方向的较差 １２ ２４

三角形闭合差 １５ １５

５．１．５．４　观测结果超限时，应按下列规定进行重测：

ａ）　２犆变动范围或测回较差超限，可重测超限方向，重测时应联测同一起始方向；

ｂ）　一测回中重测方向数超过所测方向数的１／３，或归零差超限，以及一测回中起始方向的２犆变

动范围超限时，该测回应重测；

ｃ）　一个测站上重测测回数超过总测回数１／３或因闭合差超限而需重测时，该测站应全部重测。

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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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１．６　平面坐标计算

平面坐标计算要求如下：

ａ）　小三角测量的平差计算可采用简化的方法在高斯平面上进行，方向改正值大于１″时应进行方

向改正；

ｂ）　线形锁（网）和三角锁平差可不包括坐标条件，但应包括极条件和圆周条件，在两端有起始边

的三角锁中应包括边条件；

ｃ）　插网平差宜采用严密平差，在急需坐标时，可分区或分割成线形锁进行计算，重合点的坐标较

差应小于图上０．１ｍｍ；

ｄ）　插点可采用各种典型图形平差计算；

ｅ）　导线点的平差可按路线或组成有结点的导线网，采用简化方法进行，导线边长应归算到平均海

水面和高斯投影面上的长度改正；

ｆ）　平差计算取位按表７的规定。

表７　平差计算的取位

观测方向值

″

各项改正数

″

对数或函数 坐标计算

ｍ

最后坐标值

ｍ

坐标方位角

″

１ １ ６位 ０．０１ ０．１ １

５．１．７　外业观测资料限差检验

对外业观测资料应进行下列限差检验：

ａ）　小三角测量的测角中误差按式（５）计算；

犿β＝± ∑
狀

犻＝１

（犠犻犠犻）／３槡 狀 …………………………（５）

　　式中：

犿β———测角中误差，单位为秒（″）；

犠犻———三角形闭合差，单位为秒（″）；

狀———三角形个数。

ｂ）　导线（网）测量的测角中误差按式（６）计算；

犿β＝± ∑
狀

犻＝１

犳β
犻／犳β

犻／狀β（ ）
犻 ／

槡 狀 …………………………（６）

　　式中：

犿β———测角中误差，单位为秒（″）；

犳β———附合导线或闭合环的方位角闭合差，单位为秒（″）；

狀β———计算犳β的测站数；

狀———附合导线和（或）闭合环的个数。

ｃ）　方位角条件闭合差限差按式（７）计算；

犠 方 ≤１０×槡狀 …………………………（７）

　　式中：

犠 方———方位角条件闭合差，单位为秒（″）；

狀———传递方位角个数。

ｄ）　极条件闭合差限差按式 （８）计算。

犠 限 ≤１０× ∑
狀

犻＝１

δ犻δ槡 犻 …………………………（８）

０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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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式中：

犠 限———极条件闭合差限差，单位为秒（″）；

δ犻———求距角正弦对数秒差（以对数第６位为单位）；

狀———传递方位角个数。

５．２　高程控制测量

５．２．１　精度要求

基础高程控制点的高程中误差不应大于表２规定的１／２。

５．２．２　等外水准测量

５．２．２．１　等外水准测量适用于平坦地区。等外水准路线应起闭于国家四等以上的水准点或四等水准

联测过的平面基础控制点。

５．２．２．２　等外水准测量一般采用单程观测，支线应采用往返观测或单程双测的方法施测。

５．２．２．３　等外水准施测中，仪器至标尺的距离一般不应超过１００ｍ；成像特别清晰、稳定时，可放宽至

１５０ｍ，如遇跨越沟渠或河流时，可放宽至２００ｍ～２５０ｍ。

５．２．２．４　等外水准测附合路线全长不应超过４０ｋｍ，支线全长不应超过１２ｋｍ，往返或单程双测的较

差、附合路线闭合差不应超过４０槡犔ｍｍ（犔为路线总长，单位为公里）。

５．２．２．５　工作间歇时，应在固定点上结束观测，也可用打入地下的三个木桩作为间歇点。间歇后，检测

两个转进点高差之差在６ｍｍ以内时，可继续向前施测。

５．２．２．６　观测时使用双面标尺黑红面读数或单面标尺两次读数，读至毫米。立尺时应使用尺垫。

５．２．２．７　等外水准测量的观测限差不应超过表８的规定。

表８　等外水准测量的观测限差

同一标尺读数之差

ｍｍ

两读数高差之差

ｍｍ

一站之前后视距差

ｍ

前后视距差总和

ｍ

视线最低高度

ｍ

４ ６ ２０ １００ ０．２

５．２．２．８　等外水准测量计算应以线路的公里数的倒数为权，按线路进行平差。计算过程中应取位至

０．００１ｍ，最后结果应取位至０．０１ｍ。

５．２．３　三角高程导线测量

５．２．３．１　三角高程导线测量适用于丘陵地、山地和高山地。三角高程导线应起闭于国家四等以上水准

点或四等水准联测过的平面基础控制点。

５．２．３．２　三角高程导线的垂直角应对向观测。

５．２．３．３　三角高程导线测量的垂直角观测记录应取位至秒，仪器高和觇标高应量至厘米。

５．２．３．４　垂直角的观测测回数及限差应符合表９的规定。

表９　三角高程导线测量垂直角的测回数及限差

仪器类型

测　回　数

中丝法 三丝法

垂直角测回较差及指标差之差

（″）

ＤＪ２ ２ １ １５

ＤＪ６ ４ ２ ２４

５．２．３．５　三角高程导线的各项限差应符合表１０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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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０　三角高程导线的限差

成图比例尺

三角高程导线全长

ｋｍ

丘陵地 山地 高山地

全长高程闭合差

ｍ

往返测高差较差

ｍ

１∶２５０００ ４０ ６０ ６０

１∶５００００ ７５ １００ １００

１∶１０００００ １５０ ２００ ２００

０．０５ ∑
狀

犻＝１

犛犻槡
２ ０．１犛

注：犛为边长（ｋｍ），狀为边长总数。

５．２．４　光电测距高程导线测量

５．２．４．１　光电测距高程导线可代替等外水准测量。光电测距高程导线应起闭于国家四等以上水准点

或四等水准联测过的平面基础控制点。

５．２．４．２　光电测距高程导线可单独施测，也可与光电测距导线同时施测。

５．２．４．３　光电测距高程导线的垂直角应往返观测。垂直角观测测回数及限差按５．２．３．４执行。

５．２．４．４　光电测距高程导线的施测要求见表１１。

表１１　光电测距高程导线的施测要求

成图比例尺

光电测距高程导线全长

ｋｍ

平 地 丘陵地 山 地 高山地

全长高程闭合差

ｍ

往返测高差较差

ｍ

１∶２５０００ ５０ ６０ ８０ ８０

１∶５００００ ９０ １００ １５０ １５０
０．０４ ∑

狀

犻＝１

犛犻槡
２ ０．０８犛

１∶１０００００ １４０ １５０ ２００ ２００ ０．０５ ∑
狀

犻＝１

犛犻槡
２ ０．１０Ｓ

注：犛为边长（ｋｍ），狀为边长总数。

５．３　记簿

水平角、垂直角、距离测定等的记录应符合６．７．５的规定。

６　像片控制点测量

６．１　像片控制点刺点的精度和要求

６．１．１　平面控制点和平高控制点的刺点误差，不应大于像片上０．１ｍｍ。高程控制点应准确刺出。

６．１．２　刺点应在点位影像最清晰的控制像片上刺，刺孔直径不大于０．１ｍｍ，并应刺透。刺偏时应换

片重刺，不能有双孔。

６．１．３　国家等级三角点、水准点，精度符合国家等级并有国家统一平面坐标和高程系统的地方三角点，

测角中误差为５″级的埋石点，应在控制像片上按平面控制点的刺点精度刺出；当不能准确刺出时，水准

点可按测定碎部点的方法刺出，三角点、埋石点应在像片正反面的概略位置上用虚线以相应符号表示，

并说明点的位置和绘点位略图。

６．１．４　像片控制点的刺点应经第二人在实地检查。

６．２　像片控制点的刺点目标

６．２．１　平面控制点应选在能准确判点的位置上，如线状地物的交角或地物拐角上，交角应良好（３０°～

１５０°）。在地物稀少地区，也可选在线状地物的端点、稍尖的山顶或影像小于０．３ｍｍ的点状地物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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森林地区可选刺在能准确判别的树冠上。

６．２．２　高程控制点的刺点目标应选在高程变化不大的地方，以线状地物的交点和平山头为宜。狭沟、

太尖的山顶和高程变化急剧的斜坡等，均不宜选作刺点目标。

６．２．３　平高控制点刺点目标，应同时满足平面控制点和高程控制点的要求。

６．２．４　当控制点刺在树冠上或刺点位置上有１ｍ以上的植被覆盖，且像片上看不清地面影像时，应量

注刺点处的植被高度至０．１ｍ。当点位选刺在高于地面的地物顶部时，应量注顶部与地面的比高至

０．１ｍ。量注的数值应在像片的反面注明。点位刺在陡坎等地物边缘时，应在像片反面注明刺在坎上

或坎下。

６．２．５　各类控制点应实地打桩或作出标志。

６．３　像片控制点的整饰

６．３．１　控制像片的正面，三角点用正三角形表示，埋石点用正方形表示，像片控制点用圆圈表示，水准

点用 符号表示。不能准确刺出的点位，用相应虚线符号表示，水准点用实线符号表示。符号的边长

或直径为５ｍｍ。水准点、高程控制点的符号用绿色表示，其他符号及注记用红色表示。

在控制像片的反面，应实地绘制点位略图，说明刺点位置，略图大小为２ｃｍ×２ｃｍ。刺点目标明显

的高程控制点，可不绘略图，只加说明。像片反面整饰一律用铅笔，符号的形状及大小应与正面相同。

其他控制像片上，可只在其正面以直径或边长为１ｃｍ的相应符号转标控制点点位，在相邻航线一

片上应注记点名（或点号）及刺点片号。

６．３．２　相邻区域的控制点公用时，邻区一张控制像片应从实刺片上转刺，转刺点应进行整饰，加注实刺

片的图幅编号和像片编号。其他控制像片可只转标不转刺。

６．３．３　刺点者、转刺者、检查者应在像片反面签名。

６．３．４　控制像片的正反面整饰格式见附录Ｄ。

６．４　像片控制点的编号

像片控制点的编号由技术设计书作出具体规定。

６．５　像片控制点的平面测量

６．５．１　一般规定

测定像片控制点的平面坐标，一般采用光电测距附合导线、支导线、锁网形、交会及引点等方法，其

测量精度应符合３．２．４的规定。

６．５．２　光电测距附合导线

６．５．２．１　光电测距附合导线可从基础控制点起发展至３级（无定向附合导线可发展至２级），各级控制

点均可发展引点。一级、二级附合导线点可发展交会点。一级双定向附合导线或单定向附合导线点可

发展一次锁网形。

６．５．２．２　导线的技术要求不应大于表１２的规定。无定向附合导线允许的全长和边数不应大于表１２

规定的０．７倍。

表１２　光电测距附合导线的技术要求

成图比例尺
导线全长

ｋｍ
边数

方位角闭合差

（″）

导线全长

相对闭合差

１∶２５０００ ６０ ３０

１∶５００００ ８０ ４０

１∶１０００００ １００ ５０

２５槡狀 １／５０００

注：狀为转折角个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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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５．２．３　在附合导线的起闭点应观测连接角（双定向附合导线），困难时可只在起（或闭）点观测连接角

（单定向附合导线）或两端均不测连接角（无定向附合导线）。单定向或无定向附合导线宜在待定点上加

测检查角。

６．５．２．４　困难时可采用回归导线，起算点应经过检核，证实无误，且待定点上宜加测检查角。回归导线

不能再发展。

６．５．２．５　按结点布设附合导线时，结点与起算点间路线长度和边数不应大于表１２规定的０．７倍。

６．５．３　支导线

６．５．３．１　支导线可从一、二级附合导线或锁网形点上发展，距离应往返测定，待定点上宜加测检查角。

支导线只允许在作业条件困难时使用，且支导线不能再发展。支导线有光电测距支导线和视距支导线。

６．５．３．２　光电测距支导线的技术要求不应大于表１３的规定。

表１３　光电测距支导线的技术要求

成图比例尺
支导线全长

ｋｍ
边数 距离往返测较差

１∶２５０００ １０ ３

１∶５００００ １５ ３

１∶１０００００ ２０ ４

２（犪＋犫犇）

犪为测距仪标称精度中的固定误差（ｍｍ），犫为测距仪标称精度中的比例误差（ｍｍ／ｋｍ），犇为测距边长度（ｋｍ）。

６．５．３．３　视距支导线的技术要求不应大于表１４的规定。

表１４　视距支导线的技术要求

成图比例尺
支导线全长

ｋｍ
边数 距离往返测较差

１∶２５０００ ０．５ ４

１∶５００００ １ ４

１∶１０００００ ２ ４

１／２００

６．５．４　锁网形

６．５．４．１　锁网形可起始于两点，闭合于两点或一点，也可起始于一点，闭合于另一点（线形锁）。

６．５．４．２　锁网形可从基础控制点起发展至二级，各级锁网形点均可发展引点。锁网形点可发展交会

点。除线形锁外，一级锁网形点可发展一次光电测距附合导线点。

６．５．４．３　锁网形的三角形个数不应超过１５个，全长不应大于图上８０ｃｍ。点位闭合差不应超过图上

０．２ｍｍ，方位角闭合差不应超过２５槡″ 狀（狀为转折角个数）。锁网形内的三角形各内角，一般不应小于

３０°，困难时，个别角最小不应小于２０°。线形锁应加测检查角。

６．５．５　交会法

６．５．５．１　交会法可从基础控制点起发展至三级，当交会点连续配合基础控制点发展时，交会点可至四

级，第四级交会点不能发展引点。交会点不能作为锁网形或导线、支导线的起闭点。

６．５．５．２　各种交会点的交会角一般不应小于３０°或大于１５０°。困难时，个别交会角不能小于２０°或大

于１６０°。后方交会所求点，不能位于三个已知点构成的圆周附近，即两个交会角α、β与所对已知角犮之

和不应在１６０°～２００°之间，折叠图形中辅助角γ与δ之差不能小于２０°。

６．５．５．３　交会边长，不需要联测高程时，其边长值不限。

６．５．５．４　前方、侧方、后方交会应按二组图形计算坐标，不取中数。其中一组图形可不受交会角条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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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制，所计算的坐标作检查用。二组坐标允许差：１∶２５０００测图为２ｍ，１∶５００００测图为４ｍ，

１∶１０００００测图为８ｍ。

横向移位相应的检查角允许误差Δε″见附录Ｅ。检查方向的等级不影响发展点的等级。

６．５．６　引点

６．５．６．１　通视条件困难，不能直接用交会法求出点位时才可使用引点。

６．５．６．２　光电测距附合导线，锁网形和交会法施测的各级控制点（不含第四级交会点），可作为引点的

起始点。

６．５．６．３　引点应在本点观测两个连接角。

６．５．６．４　测定引点可采用光电测距和视距法，其技术要求不应大于表１５的规定。

表１５　引点测定的技术要求

种类 全长 距离测定方法 测定距离的较差

光电测距 仪器最大测程的１／２ 往返测或二次测定 ２（犪＋犫犇）

视距法 图上２ｃｍ 往返测定 １／２００

犪为测距仪标称精度中的固定误差（ｍｍ），犫为测距仪标称精度中的比例误差（ｍｍ／ｋｍ），犇为测距边长度（ｋｍ）。

６．６　像片控制点的高程测量

６．６．１　一般规定

６．６．１．１　测定像片控制点的高程，通常可采用测图水准、光电测距高程导线、支导线高程、三角高程导

线、独立交会高程和引点高程等方法，其测定精度应符合３．２．４的规定。

６．６．１．２　高程测量的发展次数，从基础控制点起：

ａ）　测图水准可发展至三级；

ｂ）　光电测距高程导线，当平面位置采用无定向附合导线测定时，高程可发展至二级，单定向或双

定向附合导线，高程可发展至三级；

ｃ）　独立交会高程可发展至三级，当交会点连续配合基础控制点发展时，高程可至四级；

ｄ）　三角高程导线可发展至二级；

ｅ）　测图水准、光电测距高程导线和三角高程导线的各级控制点均可发展引点，但第四级独立交会

高程点不能发展引点。

６．６．１．３　测图水准、光电测距高程导线、三角高程导线可交替使用，其总长（不含测图水准的长度）不能

大于图上８０ｃｍ，高程闭合差与光电测距高程导线相同。

６．６．１．４　测图水准点、光电测距高程导线点、三角高程导线点可发展独立交会高程点，交会高程点不应

作为导线的起闭点。

６．６．１．５　困难时可采用回归导线，起算点高程应经过检核，证实无误，应在待定点上观测其他点进行检

查。回归导线不能再发展。

６．６．１．６　按结点布设高程路线时，结点与起算点间路线长度和边数可为附合路线的０．７倍。

６．６．２　测图水准

测图水准可采用水准标尺单面一次读数，应读记至厘米，不读距离，不限路线长度。水准仪的犻角

不应大于２０″。观测时仪器应安置在前后标尺的大致中间位置。

测图水准的高程闭合差不应超过５０槡狀ｍｍ（狀为测站数）。

６．６．３　光电测距高程导线

光电测距高程导线每边的高差应往返测定，技术要求不应大于表１６的规定。当平面位置采用无定

向附合导线测定时，高程导线所允许的全长和边数不应大于表１６规定的０．７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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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６　光电测距高程导线的技术要求

成图比例尺 地形类别
等高距

ｍ

导线全长

ｋｍ
边数

高程闭合差

ｍ

往返测高差较差

ｍ

１∶２５０００

１∶５００００

１∶１０００００

平地 ５（２．５）

丘陵 ５

山地 １０

高山 １０

平地 １０（５）

丘陵 １０

山地 ２０

高山 ２０

平地 ２０（１０）

丘陵 ２０

山地 ４０

高山 ４０

６０ ３０

８０ ４０

１００ ５０

１．０

１．５

２．０

３．０

２．０

３．０

４．０

６．０

４．０

６．０

８．０

１２．０

０．２犛（当边长小于

１ｋｍ时，按０．２ｍ）

０．２犛（当边长小于

１ｋｍ时，按０．２ｍ）

注：犛为边长（ｋｍ）。

６．６．４　支导线高程

支导线高程可从一级或二级附合导线、三角高程导线和测图水准点上发展，高差应往返测定。支导

线高程点不应再发展。支导线高程允许的路线长度和边数，分别不应大于表１３和表１４的规定；往返测

高差较差不应大于表１８的规定。

６．６．５　独立交会高程

独立交会高程点，可根据三个已知高程点用单向测定，或根据两个已知高程点，一边用往返测，另一

边用单向测定，最后高程取二值的中数。独立交会高程的技术要求见表１７。

表１７　独立交会高程的技术要求

成图比例尺 地形类别
等高距

ｍ

允许边长

ｋｍ

高程较差

ｍ

往返测高差较差

ｍ

１∶２５０００

１∶５００００

１∶１０００００

平地 ５（２．５） ４ １．０

丘陵 ５ ６ １．５

山地 １０ ９ ２．０

高山 １０ １０ ３．０

平地 １０（５） ６ ２．０

丘陵 １０ ９ ３．０

山地 ２０ １２ ４．０

高山 ２０ １５ ６．０

平地 ２０（１０） ９ ４．０

丘陵 ２０ １２ ６．０

山地 ４０ １５ ８．０

高山 ４０ １８ １２．０

０．２犛（当边长

小于１ｋｍ时，

按０．２ｍ）

注：犛为边长（ｋ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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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６．６　三角高程导线

三角高程导线的路线长度不应大于图上８０ｃｍ，高差应往返测定。导线的边长和往返测高差较差

按表１７的规定，高程闭合差按表１７的规定。

６．６．７　引点高程

测图水准、光电测距高程导线、三角高程导线和独立交会高程的各级控制点，除第四级独立交会高

程点外均可作为引点的高程起始点。引点和本点间的高差应往返测定。

测定引点的高程，可用光电测距或视距法。其全长按应表１５的规定，往返测高差较差不应大于表

１８的规定。

表１８　引点高程往返测高差较差规定

方法 往返测高差较差

光电测距 ０．２ｍ／ｋｍ，边长在１ｋｍ以内不超过０．２ｍ

视距法 ４ｃｍ／１００ｍ，边长在５００ｍ以内不超过２０ｃｍ

６．７　像片控制点的观测、记簿与计算

６．７．１　光电测距

光电测距要求如下：

ａ）　导线的边长可用标称精度为Ⅲ级的测距仪施测；导线边长单程应测定二测回，照准一次读两次

数为一测回。同一测回两次读数之差应小于２０ｍｍ，测回间较差应小于３０ｍｍ；

ｂ）　每边应测定一次气象数据，温度应读至１℃，气压应读至１３３．３２Ｐａ。

６．７．２　水平角观测

水平角观测要求如下：

ａ）　水平角测回数：ＤＪ２ 型经纬仪为一测回，ＤＪ６ 型经纬仪为二测回。观测引点的水平角，不论何种

仪器，可为一测回；

ｂ）　导线、锁网形、各种交会法的水平角应按方向观测法观测，一次读数，应读记至秒；

ｃ）　零方向应选择边长适中、目标清晰的方向；观测应在目标成像清晰、稳定的时间内进行；

ｄ）　四个以上（包括四个）的方向观测应归零，当方向多于十个时，应分组观测，并采用同一零方

向；补测或重测方向数超过总方向数的１／３时，则该测回应全部重测；

ｅ）　观测时应注意仪器对中和觇标竖直；当测站点或照准点的偏心距大于测站点至最近观测点距

离的二万分之一时，应进行归心改正。

６．７．３　垂直角观测

垂直角观测要求如下：

ａ）　垂直角测回数：中丝法二测回，三丝法一测回。观测引点可用中丝法一测回；

ｂ）　每次照准目标，一次读数、读记至秒；

ｃ）　垂直角观测应在目标清晰、成像稳定时进行；应在手簿中注明照准位置；仪器高和觇标高应量

记至厘米。

６．７．４　水平角和垂直角观测限差

水平角和垂直角观测限差不应大于表１９的规定。

６．７．５　记薄

记薄的要求：

ａ）　手簿的记载应字体正规、字迹清晰，内容齐全；如果读错、量错、记错，应在实地立即改正。错字

应正规划去，在其旁边应重记，并在附注栏中注明原因；

ｂ）　观测手簿不应连环涂改，不能字改字和擦刮；观测成果应一律保持原始记载，不应重抄；零方

向的水平角读数不应改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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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　观测手簿记载不应空页，垂直角记载不应空格，作废的观测数据和空页应正规划去并说明原

因；补测数据不应记在原观测数据之前；

ｄ）　引点距离和归心元素的测定，应记于手簿中距离记录表或记事用纸上。

表１９　水平角和垂直角的观测限差

类别 限差名称

限差值

（″）

ＤＪ２ ＤＪ６

水平角观测

半测回归零差 １２ ２４

两个半测回同一方向较差 １８ ２６

二测回同一方向较差 — ２４

三角形闭合差 ３５ ２５

垂直角观测
测回垂直角较差 １５ ２４

同一测站指标差较差 １５ ２４

６．７．６　平面坐标和高程的计算

计算像片控制点的平面坐标和高程时应注意：

ａ）　平面坐标计算应取至０．１ｍ，高程计算应取至０．０１ｍ。光电测距高程导线、三角高程导线和独

立交会高程点的高程计算，垂直角应取至秒，边长应取至０．１ｍ。计算中闭合差应以坐标增

量、边长、转折角或测站数按比例进行配赋；

ｂ）　各种计算应按各自规定的检核条件和检核方法进行检查验算，并应保证上交成果符合各项限

差要求；计算成果应经第二人检查；

ｃ）　位于６°投影带分带线附近的公用平面控制点或平高控制点，应进行坐标换带计算。

６．８　图幅平均磁偏角及子午线收敛角的确定

平均磁偏角由图廓点的磁偏角值，取平均数（取位至分）作为该图幅的平均磁偏角。平均子午线收

敛角可采用上代图的注记值或从《图廓坐标表》中查取。

磁偏角也可在野外实测，读记至分。测量时，同一方向两个半测回间的较差不应大于３０′；两方向

间的磁方位夹角与其相应水平角的较差不应大于３０′。

６．９　水位点高程的测定

地形平坦地区的较大江河、大型水库和湖泊，应测定水位点的高程，供内业水系平差用。测定方法

及精度按６．６．１．１的规定。水位点在图上应每隔约４０ｃｍ测定一个，点位应选在河流拐弯、交叉等明显

特征处。若河流长度不足４０ｃｍ，则应分别在上下游各测注一个水位点。

水位点的高程应测定在摄影时的水位处，若不是摄影时水位，则应加水位差改正。

７　综合法测图

７．１　一般规定

７．１．１　综合法测图的适用范围

综合法测图应在内业立体测图达不到精度要求时使用。一般用于平坦地区，或在补测云影、阴影、

航摄漏洞时使用。

７．１．２　综合法测图的种类

综合法测图分为自由比例尺单张像片测图、固定比例尺单张像片测图、固定比例尺像片图测图和野

外桩点法测图。

７．１．３　地物地貌的移位差

综合法测图时，像片图上地物位置对于附近野外控制点的移位差不应大于图上１ｍｍ。单张像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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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图时，补测地物的移位差应符合３．３．４的规定。等高线对于附近野外控制点或测站点的移位差不应

大于３／１０基本等高距。

７．１．４　测绘等高线

测绘等高线的要求如下：

ａ）　等高线在图上的位置、形状、走向、坡度等，应与实地一致，并应处理好等高线与用符号表示的

地貌要素的关系；

ｂ）　山头、鞍部、倾斜变换处等用首曲线不能表示地貌特征或平地首曲线间隔大于５ｃｍ时，应加测

间曲线，必要时还应加测助曲线；

ｃ）　为明确显示某一地形特征，等高线可按测定位置略为移动，但不应大于基本等高距的１／５，平

地区域的小山头，不能依比例表示时，可略为扩大表示；

ｄ）　十分平坦地区，图上地物点的高程注记与附近等高线允许存在矛盾。

７．２　自由比例尺单张像片测图

７．２．１　平地像片的平均比例尺测定

当像片倾斜角（α）小于１°时，可用解析法、视距法、辐射三角法求像片比例尺。两组比例尺分母之差

（以对角线上两个比值为一组），不应大于成图比例尺分母的１％。

７．２．２　在每个测站上求像片比例尺

当像片倾斜角（α）大于１°时，受像片倾斜误差的影响，不能用一个平均比例尺来代表整张像片，应在

每个测站上求像片比例尺。在测站上采用视距法求像片比例尺时，两个方向比例尺分母的较差，不应超

过其中较大一个分母的１／５０。

７．２．３　标定像片的磁子午线

标定像片磁子午线时，首先应准确标定像片的方向，这时测站点位置应设在以像主点为中心，平坦

地区以１ｃｍ为半径，丘陵地区以犳／４０为半径的圆圈范围内明显地物点或小山头中心（犳为航摄仪焦

距），测站点至目标点的距离应大于像片上４ｃｍ，像片标定后还应用附近明显地物点进行检查。然后利

用方框罗针在像片上绘出磁子午线。

７．２．４　测站点平面位置的确定

测站点的设置，是为了测绘等高线或补测地物，设站的密度应视实际作业需要确定。使用下列方法

测定测站的平面位置：

ａ）　利用像片上各类控制点。

ｂ）　利用像片上明显地物点。

ｃ）　利用平面控制点和明显地物点进行图解交会，交会时用交角在３０°～１５０°之间的三个以上方向

进行。

ｄ）　用视距读出距离，用圆规在像片上交会测站，其视距长度应按表２０规定。应选择与测站点同

高的明显地物点进行交会，当起始点和测站点的高差大于表２１规定的１／２时，应进行投影差

改正。

表２０　视距长度的规定 单位为米

成图比例尺 １∶２５０００ １∶５００００ １∶１０００００

视距长度 ４００ ７００ ７００

　　ｅ）　单觇测图导线测站点平面位置（可同时测定高程）的测定，可与测图同时进行，也可用罗针标定

方向，其全部距离用视距法测定。导线全长不应超过图上１０ｃｍ，长度相对闭合差不应超过全

长的１％，高程闭合差与像片控制点测量的要求相同。平面及高程闭合差应配赋于最后三个

导线点上，导线视距长度不应超过表２０的规定。

７．２．５　测站点高程的测定

用下列方法测定测站点高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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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　利用各类已知高程的控制点；

ｂ）　用两个起始点的独立交会法、高程导线、三角高程导线及测图水准等方法测定，推算高程的边

长如果采用像片上量距时，不应大于像片上４ｃｍ，在像片上量距测定的三角高程导线的全长，

一般不应超过图上４０ｃｍ。

其他各项限差按６．６的规定。

７．２．６　碎部点的测定

碎部点是测图时描绘地物、地貌的依据，应选择在地物、地貌的特征点上，测定碎部点数量的多少，

应视地形的具体情况和高程注记点的要求而定。

用视距法测定碎部点时，测站点至标尺点的距离按表２０的规定。如果在像片上量距，并直接照准

地面观测垂直角时，距离可按表２０放长１／２。垂直角只需观测半测回。

单张像片测绘地貌和补测地物时，直接在像片上量距。当测站点与标尺点的高差超过表２１的规定

时，应进行投影差改正。

表２１　测站点与标尺点的高差限值 单位为米

成图比例尺 狉＝２ｃｍ 狉＝３ｃｍ 狉＝４ｃｍ 狉＝５ｃｍ 狉＝６ｃｍ 狉＝７ｃｍ

１∶２５０００ ３５ ２３ １７ １４ １１ １０

１∶５００００ ７０ ４６ ３５ ２８ ２３ ２０

１∶１０００００ １４０ ９３ ７０ ５６ ４６ ４０

表中高差限值按公式δｈ ＝
Δ犺
犿犳
狉进行计算。

式中：

δｈ———投影差改正值，不应大于图上０．４ｍｍ；

Δ犺———标尺点对于测站点的高差；

狉———测站点至像主点的距离，统一改斜体字母；

犿———测站点像片比例尺分母；

犳———航摄仪焦距，取７０ｍｍ。

７．３　固定比例尺单张像片测图

固定比例尺单张像片测图像片应经内业加密和纠正后，不镶嵌成像片图，以单张像片形式在野外测

绘地貌和补测地物，然后由内业镶嵌成图。其要求应符合７．４的规定。

７．４　固定比例尺像片图测图

７．４．１　像片图质量

对像片图质量的要求如下：

ａ）　成图比例尺与像片图比例尺的关系见表２２；

表２２　成图比例尺与像片图比例尺的关系

成图比例尺 像片图比例尺

１∶２５０００ １∶２００００～１∶２５０００

１∶５００００ １∶４００００～１∶５００００

１∶１０００００ １∶７５０００～１∶８００００

　　ｂ）　像片图影像应清晰，色调应均匀；

ｃ）　像片拼接线上的地物移位较差不应超过图上１ｍｍ，拼接线不应通过居民地；

ｄ）　像片图图廓大小与理论尺寸之差，均匀变形时，不应超过０．５ｍｍ，不均匀变形时，不应超过

０．３ｍｍ；

ｅ）　展绘三角点、控制点间的距离与反算的相应边长的较差，不应超过图上０．２ｍ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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ｆ）　在测图前或测图过程中，应在三角点或控制点上检查像片图上的明显地物点，其移位差一般不

应超过图上１ｍｍ，特殊困难地区不应超过图上１．５ｍｍ。

７．４．２　测站点和碎部点的测定

像片图测站点和碎部点的测定应按７．２．４、７．２．５、７．２．６的规定。在像片图上标定磁子午线，应以

每个象限为单位，测站点与目标点的距离应大于图上８ｃｍ。

用三角点、平面控制点和明显地物点标定图板方向时，测站点与目标点的距离应大于图上４ｃｍ。

像片图内独立山头或地面的投影差大于图上０．４ｍｍ时，应用平板仪测图的方法进行测绘。

７．５　野外桩点法测图

在十分平坦地区，可用野外桩点法测图。野外桩点法测图时，应全野外测定各桩点的高程，然后描

绘等高线。桩点的分布和密度要求，应根据地形特征及等高线走向等具体情况来决定。

７．６　特殊情况的补测

７．６．１　采用立体测图法时，遇到有云影、阴影、航摄漏洞、绝对漏洞等情况时，应进行补测。

７．６．２　云影、阴影在像片上的面积小于４ｃｍ
２（特殊困难地区１０ｃｍ２）且位于地形简单的等倾斜面上，

除补测地物外，可在实地像片上将影像不清部分的地貌用任意等高线描绘，在像片上说明，供内业联测

修改。当云影、阴影面积大于上述规定，或面积虽不大但遮盖了山头、鞍部、山谷等明显的地形特征点

时，应用单张像片或平板仪测图的方法补测。

７．６．３　补测航摄漏洞和绝对漏洞时，首先应进行立体观察，明确补测范围。补测内容应与立体测图区

域内的地物、地貌相衔接，保持４ｍｍ以上的重叠，应在漏洞边缘的立体测图区域内，选择能控制住漏洞

范围的４个以上明显地物点，刺出点位和测注高程以便内业接边。

７．６．４　补测新增地物或无影像地物时，用调绘方法达不到３．３．４规定的要求时，应按单张像片测图或

按平板仪测图方法补测。

８　像片调绘

８．１　像片调绘的基本要求

８．１．１　调绘像片的比例尺不应小于成图比例尺。

８．１．２　采用综合判调法时，应具备下列条件：

ａ）　航摄像片的质量应符合３．５的规定；

ｂ）　测区样片等各种作业资料应比较齐全且有良好的现势性，并应配有必要的判绘仪器。

８．１．３　地形要素综合取舍要求如下：

ａ）　根据地形图的用途进行综合取舍；在图上突出表示或保留经济意义及用图意义较大的地物地

貌（如能反映地区经济文化状况，或对发展经济比较重要的资源、水系、交通，确定方位等的地

物地貌），舍去或移位表示那些经济意义及用图意义相对不大的，或易于变化的地物地貌；

ｂ）　根据成图比例尺进行综合取舍；为保持合适的图负面载量，同一地区用不同比例尺成图时，综

合取舍的尺度也可不同；对于图上不能按真实位置表示的地物地貌，应进行综合取舍或移位表

示；主要的地物地貌应准确表示，次要的可移位或舍去，综合取舍后应保持其总貌特征及地物

之间的相互位置关系；综合取舍不能改变地物地貌的性质，如河流、湖泊、道路，岛屿等只能取

舍不能综合；

ｃ）　依据地物地貌所处的地理位置和分布的疏密程度进行综合取舍；例如某一地物（如高烟囱）在

经济发达地区可能是次要的，调绘时可不表示，在地物稀少地区成为主要的应表示；又如在湖

泊密集地区的某一小湖泊，可不表示，但在缺水地区，它是难得的水源和方位物故应表示，而且

当湖泊面积较小时，可放大表示。

８．１．４　调绘面积的划分不能产生漏洞。

８．１．５　调绘像片应以黑、棕、绿三种颜色清绘，其整饰格式见附录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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８．１．６　各种说明注记和数字注记应准确可靠。宽度、深度和比高等注记小于３ｍ的应注到０．１ｍ、３ｍ

及以上的应注到整米。立体测图法成图时的比高注记，１∶１０００００比例尺１０ｍ 以下，１∶２５０００、

１∶５００００比例尺５ｍ以下或因立体影像不清晰内业量测有困难时，由外业测量并标注。

８．１．７　保密设施的表示，应符合附录Ｇ的规定。

８．２　测量控制点

标石完好的三角点、水准点、天文点及埋石的高级地形控制点应以相应符号精确表示，以分子注点

名，分母注高程。高程注记精度应注至０．１ｍ，经四等水准以上精度联测的高程应注至０．０１ｍ。

居民地内的测量控制点，如影响居民地或街区形状时，其点名、高程可省略，水准点可以同时省略其

符号。用古塔、水塔，烟囱等地物作控制点时，应以相应的地物符号绘出，并按图式规定注记。

８．３　水系

８．３．１　水系调绘的要求

应正确调绘水系类型、主次关系、附属设施情况及名称，合理反映水系要素的基本形态和状况。

８．３．２　陆地水域的调绘

８．３．２．１　河流、湖泊、水库等的水涯线按摄影时期的水位调绘。若摄影时期为枯水期或洪水期，水涯线

应按常水位（一年中大部分时间的平稳水位）调绘。固定的岸线、河床的曲折处、河交叉口等处位置应

准确。

８．３．２．２　高水界用相应符号表示。高水界与水涯线间的地段，用相应土质、植被符号表示。高水界与

堤、陡岸相遇或与水涯线的间隔小于图上２ｍｍ时，高水界应省略。实地界线不明显的高水界不应表

示，水库高水界不应表示。

８．３．２．３　池塘水涯线应按影像沿池塘边缘绘出。

８．３．３．４　湖泊、水库、池塘等在图上面积大于１ｍｍ
２ 时，应表示。小于１ｍｍ２ 但有方位作用或缺水地

区的淡水湖，以及在工业和医疗上具有重要意义的矿泉湖等，可放大至图上１ｍｍ２ 表示。非淡水的湖

泊应加注水质。湖塘密集地区，在图上不能逐一表示时，可适当取舍，池塘间只有田埂相隔，可适当综

合，综合和取舍应保持其特征和与其他地物地貌的位置关系。

８．３．２．５　河、湖，水库中的岛屿，应全部准确绘出。当小岛密集，图上无法全部表示时，可进行取舍。

８．３．２．６　通航的河流、湖泊中，只表示有方位、障碍作用的明礁和对航行安全有危害的暗礁和干出礁。

８．３．２．７　较大的河流、湖泊中，常水位时淹没，枯水时露出的岸滩、水中滩，可用相应土质干出滩符号表

示。较固定和面积较大的人工水产养殖滩或场所，可用贝类养殖滩或水产养殖场符号表示。

８．３．２．８　时令河、时令湖调绘时应以其新沉积物的上方边界为水涯线，并加注有水月份。时令河描绘

宽度的划分同河流。

８．３．２．９　河流、运河、沟渠以单线或双线表示、在图上描绘宽度的要求应符合ＧＢ／Ｔ２０２５７．３的规定。

８．３．２．１０　河流，沟渠密集的水网地区规则分布的河渠，可按规律（如单数，双数或隔几条）进行取舍，取

舍后图上密度不应大于２ｍｍ。非规划地区，主要的应表示，次要的可取舍，并应保持河渠的形象特征。

一般地区的小溪流和图上长度短于１ｃｍ沟渠，可不表示。

８．３．２．１１　水系沿岸的地物地貌以及桥梁、水闸、渡口，堤坝等附属设施应着重表示，其中有方位作用的

应准确表示。

８．３．２．１２　有固定流向的河流、运河及较大沟渠应表示流向，在山区水流方向明显的河流可不逐条表示

流向。通航河段应表示流速，较长的河渠一般每隔１５ｃｍ～２０ｃｍ重复表示。

８．３．２．１３　干河床描绘宽度的划分与河流相同。干河床很多时，可选择主要的表示，戈壁滩上无一定规

律的干河床，可根据实地情况描绘，不应硬性连成“干河系”。干河床岸边有陡坎，高２ｍ以上时，应用

陡岸符号表示。

８．３．２．１４　干沟描绘宽度的划分与沟渠相同，深度大于２ｍ，且图上长度大于１．５ｃｍ时才表示。

８．３．２．１５　新增沟渠、水库的调绘按以下要求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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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　在平地可利用四周明显地物精确判读航摄后新增沟渠转折点，然后连接各转折点；检查补绘的

沟渠与周围地物、地貌的位置关系是否符合实地情况；

ｂ）　丘陵地，山地新增沟渠调绘时要进行立体观察，使沟渠走向与实地一致；沿新增沟渠在像片上

每隔３ｃｍ～５ｃｍ刺一个点，刺孔应在像片反面用直径２ｃｍ的红色圆圈进行整饰，并在像片边

缘加以说明；新增沟渠经过其他调绘地物，地貌时，其相互位置关系应符合实地情况；沟渠经过

穿山洞或用输水槽跨过谷地，以及深挖地段，用相应符号表示或刺出点位，位置应准确；

ｃ）　航摄后新增水库的调绘，岸线与实地应保持一致；调绘时应在水库周围选刺３个以上常水位

点，然后在立体镜下根据这些点描绘岸线；如不能刺准常水位点，应在附近刺出明显地物点并

量取其至常水位点的比高；刺孔应在像片反面用直径２ｃｍ的红色圆圈进行整饰，并在像片边

缘加以说明。

８．３．３　水利附属设施的调绘

８．３．３．１　灌渠和排渠可分别用高于地面的和一般沟渠符号表示。

８．３．３．２　运河沟渠应注意两旁土堤、沟堑的表示。环山的沟渠不能和地貌发生矛盾。沟底高于地面的

沟渠，堤高２ｍ以上时应测注比高。

８．３．３．３　容量一千万立方米以上的水库或重要的小型水库，应注水库容量和水库名称。

８．３．３．４　陡岸在图上长度大于５ｍｍ且比高大于２ｍ以上的应表示，陡岸应区分土质和石质，并加注

比高。陡岸符号的实线应绘在陡崖上边缘，有滩陡岸与岸线间的图上距离大于１ｍｍ时，应填绘相应土

质符号。单线表示的河流不表示无滩陡岸。

８．３．３．５　水闸、船闸应按相应符号表示，水闸应区分能否通行汽车。水闸上如果有其他建筑，应按相应

符号表示。

８．３．３．６　滚水坝、拦水坝位于双线表示的河流及单线表示的主要河流上的均应表示，拦水坝长１００ｍ

以上或高３０ｍ以上的，应加注坝长、坝顶高程和建筑材料。其他河流上的应择要表示，有重要意义的

应加注名称。

８．３．３．７　水库的溢洪道应用干沟符号表示，有陡岸的应配合陡岸符号绘出。

８．３．３．８　加固岸在图上长２ｍｍ～５ｍｍ以上的应表示。单线表示的河流和图上宽度小于０．７ｍｍ的

双线表示的河流上的加固岸不表示。

８．３．３．９　有重要防洪、防潮作用或堤顶宽度大于０．３ｍｍ的或堤高大于５ｍ的应用干堤符号表示，其

他应用一般堤表示。在１∶２５０００、１∶５００００图上长５ｍｍ 且比高１．５ｍ 以上的堤一般应表示；

１∶１０００００图上干堤均应表示，一般堤根据地区特点、方位意义、堤大小等因素进行取舍。当堤与水涯

线间距在图上小于０．２ｍｍ时，水涯线可不表示。干堤应注堤顶高程。堤高在２ｍ以上时应注比高，重

要的大型防洪堤、防潮堤应加注名称注记。

８．３．４　水源的调绘

水源的调绘要求如下：

ａ）　居民地外的水井，水池（窖），一般地区宜表示有方位作用的，居民地内的可不表示，缺水地区一

般应全部表示，每幅图应选取１～３个主要的水井注出井口至水面的深度及地面高程，不能饮

用的水井需注记水质；

ｂ）　泉一般应表示，位置应正确，不能饮用的应注水质；

ｃ）　干旱地区的坎儿井应用相应符号表示。

８．３．５　沼泽地的调绘

沼泽地的调绘要求如下：

ａ）　沼泽地应区分能通行和不能通行两类，沼泽地能否通行应通过实地进行调查确定；

ｂ）　沼泽地内的植被应用相应植被符号配合表示，但不能超过两种；

ｃ）　沼泽地内固定的季节性道路，用时令路符号表示，并应加注通行月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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ｄ）　沼泽地内的树丛、独立树，棚房等有一定方位作用的地物应准确表示；

ｅ）　沼泽地内河流、湖泊的水涯线明显的用实线表示；不明显的用时令河、时令湖符号表示；

ｆ）　盐碱沼泽应加注“碱”字。

８．３．６　海岸带的调绘

８．３．６．１　海岸带由沿岸地带、潮浸地带及沿海地带组成，见图１３。沿岸地带应表示海岸线的轮廓和位

置。潮浸地带（又称海涂地带）应表示干出滩和海中滩的性质及分布范围。沿海地带应表示浅海地形和

岛礁。

图１３

８．３．６．２　海岸线可根据当地的海蚀坎部、海滩堆积物或海滨植被等确定。调绘海岸线时应反映各类海

岸（如基岩海岸、沙泥质海岸，生物海岸等）的特征，海岸线在图上弯曲小于０．５ｍｍ×０．６ｍｍ时可以

综合。

８．３．６．３　陡岸在图上长度大于５ｍｍ，比高大于２ｍ时，一般应表示，并测注比高。无滩陡岸处海岸线

应合并用无滩陡岸表示。有滩陡岸处干出滩应合并用有滩陡岸表示，陡岸应区分土质或石质。

８．３．６．４　危险岸应按实地分布范围用相应符号表示。

８．３．６．５　海岸边的海堤应分别用干堤、一般堤表示，堤的调绘按８．３．３．９的规定。堤上的水闸等设施

及堤旁的树林、草地等植被应表示。

８．３．６．６　对航行有方位作用的海岸（如突出岬角等）应反映其形状和位置。突出岬角处的岩石、陡岸图

上长度不足３ｍｍ时，可适当扩大表示。

８．３．６．７　应概略绘出干出线位置。

８．３．６．８　各类型干出滩应绘出范围并配置相应的土质和植被符号表示。面积较大和较固定的水产养

殖滩，可用贝类养殖滩符号表示。海水中的水产养殖场应以地类界符号绘出范围，并注产品名称。

８．３．６．９　干出滩上的各种管线和工业设施（如海中管道、海底电缆等）应表示。干出滩上的潮水沟应只

表示固定和较大的。图上宽度窄于１ｍｍ的干出滩应用狭窄干出滩符号表示。

８．３．６．１０　孤立的干出滩不应舍去，当长、宽小于图上２ｍｍ时，岩石滩、珊瑚滩可改绘沙滩符号，其他

滩可适当扩大表示。

８．３．６．１１　河流入海部分，受潮汐影响水面随海水涨落的河段，应加绘潮流向符号。

８．３．６．１２　海岸边的盐田、盐场应以相应符号表示。有名称的应加注名称。

８．３．６．１３　沿海地带的岛屿应全部精确表示。孤立的小岛不应舍去，面积很小时可适当扩大表示。当

岛屿密集图上无法全部表示时，可在保持其外缘轮廓和密度对比进行取舍，但不能合并。

８．３．６．１４　图上有方位、障碍作用的明礁，以及对航行安全有危害的干出礁和暗礁应表示。礁石可参考

海图等有关资料转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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８．３．６．１５　海岸线以下的浅海地形可根据海图等资料转绘，深度基准面应采用理论最低潮面 （理论深

度基准面）。零米等深线以下的地形只表示到水深１５ｍ以内，零米等深线以上的地形（干出滩部分）仅

注记干出高度，注记密度应为每１０ｍｍ～２０ｍｍ一个。

８．３．６．１６　航海用助航标志应表示。灯塔灯桩应准确表示。灯塔应加注灯高。

８．３．６．１７　防洪堤、制水坝、浮动和固定码头、停泊场、干船坞等港湾附属设施应以相符号表示。港口内

的库房、办公室及生活区等用相应符号描绘。

８．３．６．１８　港口内规模较大或较固定的直升机机场用飞机场符号并加注“直”字表示。集装箱货场等应

绘出范围并应加注“货”字。

８．３．６．１９　图幅内浅海石油、天然气钻井平台，可根据有关资料或像片影像，用石油井符号表示，有名称

的应加注名称。

８．４　居民地及设施

８．４．１　居民地及设施的调绘要求

应正确表示居民地及设施的平面位置、轮廓形状、基本结构、通行情况及名称，反映居民地及设施类

型、分布特征以及与其他地形要素的关系。

８．４．２　居民地调绘

８．４．２．１　街区式居民地

８．４．２．１．１　街区式居民地的外轮廓应按像片影像描绘。其凸凹部分在图上小于０．５ｍｍ～１ｍｍ时，

可综合表示。当外轮廓是土堤、围墙等地物时，用相应符号绘出，不再另绘轮廓线；当外围的零散房屋或

夹有的打谷场、牲圈与街区的距离在图上０．４ｍｍ以内的，可与街区合并；离开居民地大于０．４ｍｍ的

零散房屋，可视情况用适当符号综合表示或舍去。

８．４．２．１．２　街区式居民地内部应进行较大综合，要求如下：

ａ）　应考虑建筑物的稀疏与密集，图上建筑面积之比（及密度）大于４０％～６０％时宜合并为街区；

ｂ）　街区内的广场、空地等应视居民地的特点及成图比例尺的大小，一般图上面积大于２ｍｍ
２
～

８ｍｍ２时应表示；

ｃ）　街区内独立地物较多时，应选择主要和对经济建设较为重要的表示，其余可并入街区；

ｄ）　城市中方位意义不大的高烟囱、水塔以及一般寺庙等均可与街区合并。

８．４．２．１．３　街区式居民地应准确反映通道分布情况。主次街道及与相关居民地通道的连接情况应分

清。主次街道的划分应按街道的宽度、经济、文化等方面的繁荣和重要程度决定。街区式居民地中主要

街道一般应表示，次要街道可进行取舍。若主要街道过多时，可选择较次要的主要街道降低为次要街道

绘出。

８．４．２．１．４　居民地内能起方位作用的房屋，可用突出房屋符号准确表示。城市中十层以上的高层建筑

区用相应符号表示。

８．４．２．１．５　分割居民地的河流、沟渠应表示。单线表示的河流通过居民地，两岸无通行地段时，河流符

号可压盖街区符号绘出。

８．４．２．１．６　有定位作用的单幢房屋，应用普通房屋符号按真方向准确绘出。

８．４．２．２　散列式居民地

８．４．２．２．１　分为分散式及行列式两种。分散式居民地一般未形成街区，房屋常依天然地势建筑，无分

布规律。行列式居民地一般沿河渠、道路、山谷等线状地物有规律地分布，大部分未成街区。二者的共

同点是房屋分布稀疏，到处可以通行。

８．４．２．２．２　散列式居民地与道路、水系及其他地物、地貌的关系应正确表示。为保持散列式居民地的

特征，道路可直接通过居民地，而不绘成街区。

８．４．２．２．３　应保持居民地内外特征，真实反映房屋的疏密程度。当房屋分布密集成团，图上不能逐个

表示时，其外围的房屋应按真实位置绘出，内部可适当取舍。应注意表示分散的房屋，在取舍时应着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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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表示有方位作用的单独房屋。

８．４．２．２．４　当实地房屋呈均匀而稀疏分布时，应在保持分布特征的前提下进行取舍，取舍时应总体衡

量，选择道路和河流两旁，以及有明显方位作用的房屋表示。

８．４．２．２．５　当实地房屋排列整齐（如工人新村及规划的新农村）时，应注意保持外围特征，内部的排数

可适当取舍。

８．４．２．２．６　散列式居民地内外特征明显的房屋或其他独立地物应准确表示。

８．４．２．３　窑洞式居民地

８．４．２．３．１　窑洞式居民地应根据其分布特征按真方向表示。成排窑洞不能逐个表示时，应保持两端特

征，中间可描绘符号；成排多层分布的窑洞不能逐层表示时，应保持首末两层的真实位置，中间各层可适

当综合；散列分布的窑洞，应在其分布范围内摘要表示，无方位作用的零散窑洞可不表示。窑洞和街区

联结时应将窑洞符号紧靠街区符号的边线绘出。窑洞分布区内的房屋应用相应的符号表示。

８．４．２．３．２　窑洞与冲沟、道路、陡崖、房屋等的相互位置关系应准确形象地反映。

８．４．２．３．３　石窟是在岩石陡壁上人工凿成的石洞，应择要的以窑洞符号表示，并加注“石”字，著名石窟

应加注名称。

８．４．２．４　其他类型居民地

牧区比较固定和季节性的蒙古包、帐篷，南方的棚房和沿海渔村等居民地具有一定方位作用的，一

般应表示。这一类居民地可根据调绘时分布的多少而适当配置符号。１∶１０００００地形图上不应表示

季节性的棚房、渔村。

８．４．２．５　居民地与其他地物关系的一般处理原则

８．４．２．５．１　高架在水面上的房屋应按真实位置表示。伸入水面的房屋，水涯线至房屋符号的边缘应间

断。紧靠河湖等岸边的房屋，其间隔小于图上０．２ｍｍ且无主要通道时房屋边缘可代替水涯线，否则房

屋应移位表示，并与水涯线应保留０．２ｍｍ的间隔。房屋与干沟、水渠等的关系也应按以上原则处理。

８．４．２．５．２　房屋在堤上，堤面不能依比例尺表示时，应间断堤的符号，房屋按真实位置绘出；房屋在堤

坡时，干堤可间断房屋所在一边的符号，房屋按真实位置绘出，一般堤可省去房屋所在一边的线，房屋可

略移位，符号之间保留０．２ｍｍ间隔；房屋在堤脚，则堤按真实位置绘出，房屋可略移位表示。

８．４．２．５．３　居民地周围的树林和竹林一般应表示。居民地内和周围的零星树木一般不应表示。居民

地内的湖泊、池塘图上面积大于１ｍｍ２ 的一般应表示，数量较多时可适当取舍。

８．４．２．６　建筑中居民地的表示

建筑中的各种居民地或其他建筑物，短期内可以竣工的，按建成处理，短期内难以建成，而且未成型

的不应表示。城市中计划建筑区，已初具规模的道路，可按街道绘出。

８．４．２．７　乡、镇政府所在居民地调绘

乡、镇政府所在居民地应调注行政区内的人口数。人口数应注在乡、镇名称下方。当乡，镇政府驻

在同一居民地。并且图上只注出其中一个名称时，则只注出该行政区内的人口数。县级（含县级）以上

行政区不调注人口数。

８．４．３　工矿建筑物、公共设施和独立地物

８．４．３．１　工矿建筑物、公共设施和独立地物（以下简称独立地物）在图上表示时，位置应准确，并反映地

区的经济文化特征或有利于判定方位。

８．４．３．２　独立地物的取舍应从测区的实际情况出发。在地物密集地区，应选择其中特别突出的加以表

示，其余的可综合或舍去；地物稀少地区应特别重视独立地物的表示，有的地物即使是低矮的，如小土

堆、独立树、小棚房、敖包、经堆等，在实地仍显得很突出时，也应表示。

８．４．３．３　独立地物与其他地物不能同时按真实位置表示时，应以独立地物为主，其他地物可视具体情

况移位，舍去或间断符号表示。

８．４．３．４　在地物密集地区，旧碉堡、贮草场、打谷场，零星坟地不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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８．４．３．５　地热井、地热池、地热泉、地热田均应表示。

８．４．３．６　污水处理场应注记名称，并应其范围内分别表示出污水池、净化池及房屋等设施。

８．４．３．７　较大的风力发电塔，应用塔形建筑物符号表示，并加注“电”字。潮沙发电站应用发电厂符号

表示，并加注“潮”字。

８．４．３．８　楼房建筑形式的多层停车场，应绘出房屋轮廓线，其内应以停车场符号表示。

８．４．３．９　大中城市内应调绘体育场、汽车站、民航飞机场及码头。１∶２５０００、１∶５００００地形图还应调

绘游乐场、古遗址及居民地外围独立的不依比例尺表示的医院、学校（可作适当取舍）等。

８．４．３．１０　水文站应表示。经国家等级水准联测的水文站基点，应以水准点符号表示。

８．４．４　垣栅的表示

８．４．４．１　砖石城墙一般均应表示。旧山寨、旧城堡、高大的土城墙等应以城墙或围墙符号表示，著名的

应加注名称。城墙符号的底线应与实地中心一致，城墙上的城楼、城门、豁口、独立房屋等要准确表示。

钟楼、鼓楼、古关塞等应用城楼符号表示。

８．４．４．２　高２ｍ以上的围墙、累石围等图上长于３ｍｍ时应表示，高１．５ｍ以上的栅栏、篱笆、铁丝网，

图上长于１０ｍｍ时应表示。高度不足２ｍ和１．５ｍ，但确有方位作用的围墙和栅栏等亦可表示。居民

地内的围墙、栅栏等不应表示。

８．４．４．３　围墙、栅栏与双线表示的道路重合时，可断开道路的一条边线来表示；紧靠单线表示的道路绘

不下两个符号时，可将道路略移位，离围墙、栅栏０．２ｍｍ绘出。

８．５　交通

８．５．１　交通的调绘要求

应正确表示道路的类别、等级、位置，能反映出道路网的结构特征通行状况和运行能力，以及道路附

属设施的情况。

８．５．２　道路的取舍原则

８．５．２．１　铁路均应表示。复线铁路某段分为两条单线铁路时，其间隔在图上能绘出两条单线铁路符号

时，应以单线铁路按真实位置表示，否则应以复线铁路表示。车站及其附属建筑物应按图式要求表示，

车站内未被车站符号等压盖的建筑物，应按实际情况用相应符号表示。如车站建筑物庞大（铁路在建筑

物下通过），可按依比例尺突出房屋符号绘出车站建筑物主体，通往各站台的通道式狭长建筑可酌情取

舍，铁路符号距车站建筑物符号应保留０．２ｍｍ间隔断开表示。车站均应注记站名。

８．５．２．２　公路应按高速、国道、省道、县道、乡道的等级分类调绘。公路应注出技术等级代码，公路的技

术等级可向当地公路管理部门了解或索取有关资料。

８．５．２．３　机耕路应表示。机耕路密集地区，可将次要的机耕路降为乡村路表示。较短或通往耕地的机

耕路可进行取舍。

８．５．２．４　乡村路根据实地情况和道路网的疏密程度，可进行取舍或降为小路表示。

８．５．２．５　小路应视具体情况进行取舍。应选取通向较远、彼此能贯通、通达双线路以及居民地间的主

要小路。在人烟稠密地区小路可适当舍去，在山区，森林、荒漠、沼泽等通行困难地区和通往边境、渡口、

山隘、缺水地区水源的小路应表示。

８．５．３　调绘道路的注意事项

８．５．３．１　道路符号之间配合关系的处理

８．５．３．１．１　双线表示的道路因并行不能同时绘出各自符号时，应以高一级道路为主按真实位置绘出，

可省略次一级道路的一条边线。如果是同一级道路则各自可稍加移位，两符号的相邻边线可公用。不

在同一水平面的平行道路，铁路在上时，铁路应按真实位置并加路堤符号绘出，公路可省略一条边线，公

路在上时，公路应移位加路堤符号绘出。

８．５．３．１．２　道路等级应区分明确。公路，机耕路在中途变换等级，可按实际情况处理。虚线表示的道

路不能中途变换等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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８．５．３．１．３　与铁路并行的道路除小路外，均应表示。

８．５．３．２　道路与居民地及独立地物之间关系处理

８．５．３．２．１　铁路不能移位表示，通过居民地时不能缩小符号尺寸。当突出的独立地物紧靠铁路时（如

信号灯），独立地物应按真实位置表示，铁路符号可断开。两条铁路接近会合部分，可缩小符号尺寸，但

应保持两路中心位置不变。

８．５．３．２．２　铁路两旁的附属建筑物、道路交叉口、拐弯点应按实际情况准确表示。

８．５．３．２．３　双线表示的道路两边紧靠的独立房屋，在描绘时可稍移位但不必保留间隔。单线表示的道

路旁的房屋应按真实位置绘出，道路可略移位，保留０．２ｍｍ间隔。

８．５．３．２．４　公路两旁的路标，有方位作用的应表示。里程碑一般不表示，但在地物稀少地区可选择表

示，并应注公里数。

８．５．３．３　道路与水系的关系处理

铁路、公路与单线或双线表示的河渠并行，两种符号不能同时按真实位置绘出时，应以铁路、公路为

主，按真实位置绘出。河渠可适当移位绘出。

８．５．３．４　道路与堤的关系处理

８．５．３．４．１　双线表示的道路在堤上通过时，应按路堤表示。单线表示的道路在一般堤或干堤上通过

时，道路应绘至堤头。

８．５．３．４．２　道路、水系和堤三者在一起不能同时按真实位置绘出时，主要的应按真实位置表示，次要的

可移位或舍去。

８．５．３．５　道路与地貌关系的处理

８．５．３．５．１　道路与双线表示的冲沟、干河床重合时，如不能同时按真实位置绘出符号，冲沟、干河床可

适当放宽符号；或以陡崖符号表示。道路与单线表示的冲沟、干河床重合时，后者可视情况舍去或适当

表示两岸陡崖。

８．５．３．５．２　山区道路与地貌的关系表示应合理，描绘时可配合立体镜进行。

８．５．３．６　建筑中道路的调绘

路基已基本形成的铁路、高速公路和等级公路应分别用相应建筑中道路符号表示。

８．５．３．７　图边处道路通向地调绘

铁路、公路及人烟稀少地区的主要道路，在自由图边出图廓处应注出通往附近主要集镇的名称和公

里数（铁路注至下—车站），如无居民地时，可选择注出其他较出名的自然名称注记。

８．５．３．８　废弃道路调绘

已废弃的铁路、公路，实地路基较明显，视通行及障碍情况，可用道路或一般堤符号表示。

８．５．４　道路附属设施

８．５．４．１　桥梁分车行桥、人行桥、立交桥等，铁路、公路上的桥梁应表示。其他道路上表示的桥梁可择

要表示。一般公路上的桥梁应加注载重吨数，著名的桥梁应加注名称。水网地区单线表示的河渠上的

人行桥可适当取舍，道路可压盖通过单线表示的河渠。

８．５．４．２　铁路、公路应择要表示涵洞。隧道（包括过江隧道）图上长于１ｍｍ以上的应用依比例尺符号

表示，短于１ｍｍ的用不依比例尺符号表示。路堤、路堑比高２ｍ以上，且图上长度大于５ｍｍ时应表

示，并择注比高。

８．５．４．３　山隘一般应测注高程，季节性通过的应注通行月份，著名的应加注名称。

８．５．５　助航标志的调绘

８．５．５．１　灯塔、灯桩在图上应准确表示，灯塔应加注灯高，一般可根据水文资料注出。

８．５．５．２　江、河，港湾中固定的灯船、灯浮标用相应符号表示，可适当取舍。

８．５．５．３　在江、河、港湾的岸上，指示航行、风讯而设立的信号杆、信号台等应用信号杆符号表示。立标

用立标符号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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８．５．６　其他交通设施的调绘

渡口应区分“车渡”和“人渡”，车渡应加注载重吨数。可跨步过河的跳墩及漫水路面等应以徒涉场

符号表示。

８．６　管线

８．６．１　管线的调绘要求

管线调绘应正确反映管线的种类、位置及走向特征。管线应表示地面上的，重要的地下（或水下）管

线且能够判别其出入口的，应以地下管道出入口符号表示出入口。

８．６．２　电力线、通信线的表示

８．６．２．１　电力线应表示３．５万伏以上固定架设的高压电线，３．５万伏以下的可酌情表示干线。一般地

区通信线不表示，在地物稀少地区，凡是较固定的或有方位作用的线路可适当表示。

８．６．２．２　居民地内的电力线、通信线不表示。

８．６．２．３　表示电力线、通信线有方位作用的转折点、分岔点时位置应准确。

８．６．２．４　沿铁路、公路两侧图上３ｍｍ范围以内的电力线、通信线不表示。但其分岔、转折处应绘一段

符号，以示走向。图上距离在２ｍｍ以内的并行电力线、通信线可选出其中高一级的线路按真实位置绘

出，其他的可舍去。

８．６．３　管道的表示

８．６．３．１　居民地内的管道不表示，图上长度短于２ｃｍ的管道不表示。

８．６．３．２　管道的转折、分岔处应准确表示。

８．６．３．３　当管道通过河流、冲沟、道路等并架空跨越时符号应连续，否则管道符号绘至上述地物符号边

缘保留０．２ｍｍ间隔断开。管道与沟渠相互接替，应用相应符号表示。

８．７　境界

８．７．１　境界的调绘要求

调绘境界应在实地进行，并经慎重调查，多方核实确认无误后方可绘于图上。

８．７．２　国界的调绘

８．７．２．１　国界应根据国家正式签订的边界条约或边界议定书及附图，会同边防人员一起经实地踏勘

后，按实地位置不间断地精确绘出。

８．７．２．２　国界上的界标（界桩、界碑）应按坐标值展绘图上，注明编号。无坐标的界标应测出坐标。界

标应根据实际情况尽量测注高程。坐标和高程精度的要求应与控制点相同。同号双立或三立的界标同

时表示有困难时，可用空心小圆圈按实地相对位置关系绘出，并应注出各自的编号。

８．７．２．３　国界线上的各种注记不得压盖国界符号，并应注在本国界内。

８．７．２．４　国界线的直线部分应用直尺描绘；转折处的点线符号应用点或直线描绘；国界经过地带的所

有地物、地貌均应详细表示，对有特征意义的细貌部分更应详细表示。

８．７．２．５　国界通过河流、湖泊、海域时，应明确表示水域和岛屿、沙滩、礁石的归属。国界为河流主航道

时，河流内能绘出国界符号时，国界符号应不间断绘出，并正确表示岛屿、沙洲、水中滩等的归属。河流

内不能绘出国界或共有河流为国界时，国界符号在河流两侧不间断地交错绘出，岛屿等应用附注表明

归属。

８．７．３　国内各级境界的调绘

８．７．３．１　国内各级政区境界只表示县级以上的境界，其位置应准确绘出。遇到因行政区域界线不明确

而发生边界争议的地段，可在相应的部分加注“待定界”或按政府部门公布的权宜画法表示；调绘无明显

界线的各级政区境界时，其走向可根据当地政府和群众介绍的情况描绘，但应明确表示出居民地的隶属

关系。

８．７．３．２　国内政区境界与线状地物重合时（电力线、通信线、地类界等除外），可沿地物两侧每隔

３ｃｍ～５ｃｍ交错绘出３～４节符号，以线状地物一侧为界时，可沿一侧每隔３ｃｍ～５ｃｍ绘出３～４节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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号，在转折点、交接点和图边处应绘出符号以示走向；不与明显地物重合的境界，其界桩、界标、界线应以

相应符号准确绘出。

８．７．３．３　国内政区境界通过河流、湖泊、海洋等，所绘符号应明确表示其中的岛屿、沙洲、沙滩等的隶属

关系。境界通往湖泊、海峡时应在岸边水部绘出一段符号。湖泊、海峡为三个省、市、县所共有时，应在

境界交会处各绘一段符号。

８．７．３．４　两级以上境界重合时，只绘高一级境界符号，但在图上应同时注出两级名称，如××省、

××县。

８．７．３．５　飞地的界线应用其隶属的行政单位的境界符号表示，并应在其范围内加隶属说明注记。

８．７．４　其他境界的调绘

８．７．４．１　政区境界以外的特殊地区界，如我国的经济特区界、高新技术开发区、农业开发区、保税区、一

国两制地区的境界等分别用相应的符号表示。并应加注区域名称。

８．７．４．２　国家及省级颁布的自然保护区、国家森林公园的地界，应用自然、文化保护区界符号表示，并

应在其范围内加注名称。

８．８　地貌

８．８．１　调绘地貌的基本要求

８．８．１．１　应正确表示各类地貌的基本形态特征和分布，反映地面的切割程度，保持地貌特征点、地性线

位置的正确。

８．８．１．２　未受破坏或长有植物的泥土斜坡，应用等高线表示。陡坡上的等高线间隔小于０．２ｍｍ时，

其中一条可断开表示，但计曲线不应中断。二条计曲线间的间隔较小，其中不能通过４条首曲线时，能

绘出的首曲线应尽量绘出，其余可中断。

８．８．１．３　岩峰、岩溶漏斗、崩崖、陡崖、岩墙、梯田坎、陡石山、冲沟、滑坡、雪山、沙地、石块地和山洞等地

貌应用相应地貌符号表示。

８．８．１．４　有明显特征和方位作用的地貌应准确表示。

８．８．１．５　沿主要交通线两侧和地物稀少地区的地貌应详细表示。

８．８．２　一般地貌的调绘

８．８．２．１　图上长５ｍｍ且比高２ｍ以上的陡崖应表示，并应加注比高。调绘时应区分土质和石质的，

崖壁边缘位置应准确。

８．８．２．２　崩崖调绘时应区分沙土和石质的，分别用相应符号描绘；崩崖的上缘和它的周围应准确描绘，

若上边缘是陡崖，则应加绘陡崖符号。

８．８．２．３　梯田坎高２ｍ以上时一般应表示，并应择要量注比高。密集时，分布区域内最高及最低一层

田坎按实地位置绘出，中间各层可适当取舍。

８．８．２．４　图上６ｍｍ以上的冲沟应表示，图上宽度小于０．４ｍｍ的用０．１ｍｍ～０．４ｍｍ的单线表示，

宽度在０．４ｍｍ～１．５ｍｍ的用双线依比例尺表示，超过１．５ｍｍ是沟壁应用陡崖符号表示，超过３ｍｍ

时应表示沟底等高线。调绘时应按像片影像准确描绘沟壁上边缘线，并在立体镜下检查沟头、沟口、拐

弯处及与其他地物地貌的相互位置关系；大面积冲沟地区，冲沟可适当取舍，并应显示出该地区冲沟的

分布特点。

８．８．２．５　调绘滑坡时，滑坡上缘应按影像用陡崖符号描绘，其余轮廓用棕色点线描绘。监视中滑坡也

用此符号表示并应加注“监”字。

８．８．２．６　调绘泥石流时应按实地分布范围用泥石流符号表示。

８．８．２．７　活火山口或死火山口应用火山口符号表示。

８．８．３　石山地貌的调绘

８．８．３．１　石山地貌调绘时应注意表示反映其特征的岩溶漏斗、溶洞、岩峰等。

８．８．３．２　岩峰应区分孤峰和峰丛，用相应符号表示，并择要测注比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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８．８．３．３　山洞、溶洞应在洞口位置上按真方向绘出符号，著名的洞应加注名称。

８．８．３．４　小面积的岩溶漏斗用符号表示，大面积的应按实地情况用陡崖符号配合等高线表示，其中心

仍应绘出岩溶漏斗符号。

８．８．３．５　调绘大面积的露岩地和陡石山，可按实地情况，用简化符号表示，小面积的陡石山应绘出符

号，如果符号长度超过图上３ｍｍ，宽度小于２ｍｍ，改用陡崖符号表示，若长度和宽度分别小于３ｍｍ、

２ｍｍ，应用露岩地或孤峰符号表示。小面积露岩地可用三个石块符号表示。

８．８．３．６　岩墙图上长５ｍｍ以上的应表示，比高２ｍ以上的应加注比高。

８．８．４　沙地地貌的调绘

沙地应按性质分为固定的和不固定的两类。固定沙地应用等高线、地貌及植被符号配合表示；不固

定沙地的总貌用草绘等高线表示，细貌用符号表示。沙漠地区应着重调绘水源、牲圈、时令性小房、蒙古

包、沙漠与绿洲的交界线。图上面积大于１０ｃｍ２ 应加注沙地类型名称（平沙地除外）。沙地若长有植被

时，应用相应的植被符号配合表示。

８．８．５　雪山地貌的调绘

雪山地貌的调绘应根据当地雪源溶化情况，确定粒雪原及冰川的范围，用相应符号表示。冰斗湖、

冰裂隙、冰陡崖，冰碛，及比高１０ｍ以上的冰塔应表示。冰塔丛立地区可进行取舍。

８．９　植被与土质

８．９．１　植被与土质的调绘要求

８．９．１．１　图上应准确地反映出植被与土质的类型、分布范围、轮廓特征以及与其他要素的关系。

８．９．１．２　植被的表示，应从各地区不同情况出发，应着重考虑其面积的大小、经济价值高低或方位作用

的大小。在植被较多地区，应着重表示大面积植被、取价值较大的植被，对于疏林、稀疏灌木林等可酌情

表示，行树一般应表示图上长度在３ｃｍ以上且实地比较明显的；在植被稀少地区，凡有方位作用的植被

都应尽量表示，零星树木可选择表示。

８．９．１．３　同一地面生长多种植物时，小面积的应只表示主要植被，大面积的最多可表示其中主要的三

种（连同土质符号）。一般应舍去经济价值不高或数量较少的。但符号的配置应与实地植被的主次和疏

密相适应。

８．９．１．４　成林、幼林、竹林、灌木林、经济林、经济作物地、稻田、有方位作用旱地的明显轮廓线应用地类

界描绘。大面积植被被线状地物分割时，在各隔开部分内，至少应绘一个符号。

８．９．１．５　用地类界表示的植被轮廓应清晰易读、反映特征、避免过于琐碎和杂乱。对于实地轮廓变化

在图上小于１．５ｍｍ的弯曲部分可以进行综合，为显示轮廓的主要凸凹部分，大面积植被的地类界综合

可酌情放大。对于支叉很多的轮廓，可将其中主要的或较长的支叉部分准确表示，宽度不足１．５ｍｍ不

能绘出符号时，可把宽度放大到１．５ｍｍ表示，而次要的、短小的支叉可综合或舍去。

８．９．１．６　独立树、独立树丛及有方位作用的小面积植被，应准确描绘，有名称的应加注名称。

８．９．１．７　图上宽度小于１．５ｍｍ的林带、灌木林、竹林应分别用狭长林带、狭长灌木林、狭长竹林符号

表示。

８．９．１．８　图上面积大于２５ｍｍ
２ 或有方位作用的林中空地应表示。

８．９．１．９　各类土质（沙砾地、石块地等）图上面积大于１ｃｍ
２ 时一般应表示。

８．９．１．１０　有明显特征和方位作用的土质应准确表示。

８．９．２　森林、灌木林、经济林等木本植物的表示

８．９．２．１　成林和幼林的表示要求如下：

ａ）　成林图上面积大于１０ｍｍ
２ 时应绘出相应符号；图上面积大于２ｃｍ２ 时，应按实地林木种类配

置针叶林或阔叶林符号，如实地为针叶和阔叶混交林时，则两种符号同时绘出；图上面积小于

１０ｍｍ２ 的林地应用小面积树林符号表示；

ｂ）　森林中杂有竹林、灌木林时，可用相应小面积符号按实地分布情况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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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　图上面积小于１０ｍｍ
２ 的幼林应以小面积树林符号表示，图上面积大于１０ｍｍ２ 时应用幼林符

号表示，图上面积大于２ｃｍ２ 的固定苗圃应加注“苗”字。

８．９．２．２　疏林应按实地树木稀疏情况配置符号表示，不绘地类界。

８．９．２．３　图上面积小于１０ｍｍ
２ 或有方位作用的灌木丛应用小面积灌木林符号表示，图上面积大于

１０ｍｍ２时应用密集灌木林符号表示。稀疏灌木丛杂生在疏林、竹林、草地、荒草地、沼泽地、盐碱地中，

用小面积灌木林符号配置表示。

８．９．２．４　覆盖度在４０％以下，图上面积大于１０ｍｍ
２ 的灌木林，应用稀疏灌木林符号根据实地情况配

置符号表示。

８．９．２．５　林区调绘时，应注意表示防火带，加注宽度。防火带宽于符号尺寸时应依比例尺表示。

８．９．２．６　图上面积大于１０ｍｍ
２ 的经济林，应用经济林符号表示；图上面积大于２ｃｍ２ 时，应加注相应

名称，如“橡胶”、“苹果”等字；图上面积小于１０ｍｍ２ 时，应用小面积经济林符号表示；图上宽度小于

１．５ｍｍ 时，应用经济林符号以狭长林带表示，不绘地类界。

８．９．３　竹林的表示

图上面积大于１０ｍｍ２ 的竹林应以大面积竹林符号表示，图上面积小于１０ｍｍ２ 或有方位作用的竹

林应以小面积竹林符号表示。

８．９．４　芦苇地、草地等草本植物的表示

８．９．４．１　高草地包括芦苇、席草、芒草和芨芨草等，图上面积大于５０ｍｍ
２ 时应用高草地符号表示；图

上面积大于２ｃｍ２ 时，应注“芦苇”、“席草”、“芒草”“芨芨草”等字。

８．９．４．２　干旱地区的草原、山地和丘陵地区的草地、沼泽和湖滨地区的草甸、湿草地等草类生长旺盛，

覆盖度在５０％以上的地区应用草地符号表示。草类生长比较稀疏，覆盖度在２０％～５０％的地区应以半

荒草地符号表示。位于气候特别干旱和土壤贫脊地区，植物稀少地区覆盖度在５％～２０％的土地，用荒

草地符号表示。各类草地中如生长着其他植物，可配合相应符号表示。

８．９．５　田地和经济作物地的表示

８．９．５．１　稻田图上面积大于５０ｍｍ
２ 时应表示。稻田不区分常年有水或季节性有水，用一种符号表

示。图上宽度小于２ｍｍ的稻田，可不绘地类界。图上应表示有方位作用的小块旱地，大面积的旱地不

表示。

８．９．５．２　图上面积大于５０ｍｍ
２ 的经济作物地应以相应符号表示；大于２ｃｍ２ 时应加注作物名称，如

“麻”、“药”等；图上面积小于５０ｍｍ２ 时，可用小面积符号表示。经济作物地与其他作物轮种，不应按经

济作物地表示。

８．９．５．３　河、湖、池塘中面积大于５０ｍｍ
２ 的水生作物地，如菱角、莲藕、茭白等应以水生作物地符号表

示，图上面积大于２ｃｍ２ 的，应加注品种名称。

８．９．６　土质的表示

８．９．６．１　盐碱地、小草丘地、龟裂地、沙砾地、石块地、残丘地等，当其图上面积大于１ｃｍ
２ 时均应用相

应符号表示。

８．９．６．２　沙砾地、盐碱地、沙地等，若长有植被时，应用相应的植被符号配合表示。

８．１０　地理名称调绘

８．１０．１　地理名称调绘的要求

地理名称的调查和注记应真实、准确、无错，无漏。

８．１０．２　地理名称调绘的内容

８．１０．２．１　居民地名称应包括城市、集镇、村庄、经国务院批准的经济特区以及远离居民地的机关、学

校、企业、事业、工矿和１∶２５０００、１∶５００００地形图上大城市中主要街道等。

８．１０．２．２　山地名称应包括山脉、山岭、山峰、山隘、山口、山谷，山坡、独立山、山洞、高地等。

８．１０．２．３　水系名称应包括江河、河口，滩、沱，沙洲、岸滩、运河、渠道、湖泊、水库、池塘、海洋、海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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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湾、海峡、泉、井等。

８．１０．２．４　其他名称应包括森林，沙漠，草原、戈壁、沼泽、半岛、岛屿、礁石、堤围、道路、桥梁、码头、渡

口、名胜古迹、行政区划、著名独立地物以及其他专有名称等。

８．１０．３　地理名称的确定原则

８．１０．３．１　居民地名称

调绘居民地名称应按下列要求进行：

ａ）　居民地的名称应以经地名办公室确认的为准。

ｂ）　乡、镇所在地名称与自然名称相同时，应只注乡、镇名称。如不相同，应以乡、镇名称为主，自

然名称作副名注记。

ｃ）　居民地有两个以上通用名称时，主名应注地名办公室确认的名称，乡、镇级以上居民地应注

副名。

ｄ）　居民地是两个以上政府驻地时，应只注高一级的名称。居民地的总名、分名一般均应取注；但

居民地内部的相关位置名称（如前街、后街），不应作为分名注出；总名称的位置在图上比分名

称应醒目些，而且字体应更大一些。

ｅ）　名称注记中的简化字，应以国务院颁布的为准。对简化名称和代用字，如本村、外村和政府都

已承认的可以调注，否则仍用原来的名称和文字；对地方沿用的方言和罕见字，应在调绘片外

和图历表中加注读音和拼音。

８．１０．３．２　山地名称

注意调绘山脉、山谷、山岭等的名称，比较著名的地貌特征点应调注名称。已有三角点、小三角点点

名与实地名称不一致时，应注记实地名称。

８．１０．３．３　水系名称

调绘水系名称应按下列要求进行：

ａ）　河流（水渠）凡有固定名称的应注记，如当地的习惯称呼与水利航运部门使用的名称不一致时，

习惯名称应作副名注出或舍去；

ｂ）　同一条河流不同河段的不同名称，应按实际情况注出，当不能一一注出时，应优先取下游名

称，其次按上、中游的顺序选注；

ｃ）　湖泊、水库有名称的应注记，缺水地区和山区的湖泊应注记名称；一个湖泊不同地段有不同名

称时，若不能全部注出，应选取主要部分和著名的名称注记；

ｄ）　著名的泉和井的名称应注记。

８．１０．３．４　其他地理名称

沙漠、戈壁、草原、岛屿、名胜古迹、冰川、重要和著名的独立地物的名称应注记。

８．１０．３．５　少数民族地区地理名称

少数民族地区的地理名称，翻译成汉字注记时，按有关的少数民族地名译音规则执行。

８．１０．３．６　无人区地名

大面积的无人烟地区，应注意调查地理名称。无地理名称时，是否命名，应上报有关主管部门审批。

８．１０．４　地理名称的注记密度及取舍

地理名称的注记密度，应在保证用图需要和不影响地形图判读的前提下，尽量详细注记，一般宜图

上１．５ｃｍ２～２．０ｃｍ
２ 注记一个。在人烟稠密、地物众多地区，地理名称过密时，应按下列原则适当

取舍：

ａ）　取总名，适当舍去分名、副名；

ｂ）　取靠近主要交通线的名称，舍去离主要交通线较远的名称；

ｃ）　取房屋较多而连成一片的，舍房屋较少且分散的地名；

ｄ）　取远近著名而固定的名称，舍一般和临时性的名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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８．１０．５　地理名称注记的要求

注记地理名称应满足下列要求：

ａ）　各种注记的字体应正规清晰、字隔分明、同一名称的字体、大小和字隔应一致；

ｂ）　名称注记排列一般应以水平字列和垂直字列为主。使用雁行排列时，应注意字要均匀，倾斜

角度要一致，除线状地物和山脉名称外，不应使用屈曲字列；

ｃ）　为避免内业注记及用图时产生误解和错误，名称注记应指向明确；

ｄ）　独立高地、独立山、山隘等名称应按山体大小和著名程度分级注出，外业调绘时应在比较著名

的名称下划一红线，以供内业区别；

ｅ）　名称注记的字向和最大字隔应按ＧＢ／Ｔ２０２５７．３中的规定；

ｆ）　线状地物注一组名称不能概括显示时，可分段注记；面积较大的总名一般可注在该面的大致中

央；两个测绘面共有一个名称时，应在两个面内分别注出；在名称较多的地区，可在调绘面积线

外说明总名与所属各分名的关系。

８．１０．６　图幅名称

图幅名称的确定要求如下：

ａ）　图幅名称应选择图幅内最大居民地的名称，没有居民地时，可选注其他地理名称；

ｂ）　同一测区内，不应有相同的图名；

ｃ）　如果所调绘图幅内确无名称时，可只注图幅编号，或以图幅内最高的高地及其高程作为图名，

如５７６．８高地；

ｄ）　如果所调绘图幅已有解放后的出版图，则图名一般应与其一致，当发生重大变动须更改图名

时，应报有关主管部门批准。

９　图幅接边、检查验收和上交成果

９．１　图幅接边

９．１．１　图幅接边应在相同比例尺的相邻图幅间进行。同期作业图边应在实地严密接好，不能产生漏

洞；自由图边除应保证成图满幅外，还应测绘出图廓线外４ｍｍ。图幅接边应由第二人检查、签名。自

由图边应经第二人实地检查。

９．１．２　各类地物的接边，不能改变其真实形状及相关位置，直线地物应从离图廓线最近的转折点处进

行拼接。跨越两个图幅的线状地物和面状地物，如河流、道路、大居民地、植被、土质等，应注意名称、等

级、要素注记等的一致性。

９．１．３　固定比例尺像片图图边的接合差，不能大于本规范３．２中规定的平面、高程中误差的２．５倍。

小于限差时可平均配赋，但应保持地物，地貌相互位置和走向的正确性，超过限差时，应到实地检查

纠正。

９．１．４　与已出版地图接边，如果接边差不超过９．１．３的规定，应仅在新测图幅上进行改正。如果因地

物、地貌变化较大或已出版地图质量差，接边确有困难时，新测图边应按自由图边处理，并在图历簿中

说明。

９．１．５　自由图边应转绘图边。固定比例尺像片图可描绘在透明纸上，其他成图方法应转绘在多余像片

上。转绘图边时应用红墨水绘出图廓线，并沿图廓线两侧转绘１４ｍｍ（图廓内１０ｍｍ，图廓外４ｍｍ）的

地物、地貌，并应转刺图边附近的基础控制点和像片控制点，注明本幅和邻幅图号。转刺点整饰与控制

像片整饰格式应相同，但应在像片正面或透明纸上的点位旁边用红色注出点的坐标和高程。

９．２　检查验收

检查验收按ＣＨ１００２和ＣＨ１００３的规定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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９．３　上交成果

９．３．１　上交成果的要求

上交的成果应经最终检查验收后，交下一工序使用。上交的成果应准确、清楚、齐全。

９．３．２　上交成果资料项目

上交成果资料包括以下内容：

ａ）　控制像片；

ｂ）　调绘像片、像片图；

ｃ）　计算手簿；

ｄ）　图历簿（少数民族地区作业，应附少数民族语地理名称调查表）；

ｅ）　观测手簿；

ｆ）　自由图边抄边资料；

ｇ）　技术总结（按ＣＨ／Ｔ１００１的规定编写）；

ｈ）　检查验收报告。

９．３．３　计算手簿的装订

基础控制点测量成果应单独整理装订。计算手簿应按以下顺序装订：

ａ）　封面；

ｂ）　目次；

ｃ）　控制点点位联测略图（应表示出控制点的概略位置、平面测定方法和高程联测路线）；

ｄ）　起始点成果表；

ｅ）　坐标换带计算；

ｆ）　控制点成果表；

ｇ）　归心计算；

ｈ）　方位角及边长反算；

ｉ）　锁网形计算；

ｊ）　光电测距导线计算；

ｋ）　单三角形计算；

ｌ）　前方交会计算；

ｍ）　侧方交会计算；

ｎ）　后方交会计算；

ｏ）　引点和支导线计算；

ｐ）　间接高程计算（包括独立交会高程点计算）；

ｑ）　高程平差计算；

ｒ）　封底。

９．３．４　成果整理

９．３．４．１　调绘成果应分幅上交。

９．３．４．２　全野外布点和航线网布点的控制成果应分幅上交。

９．３．４．３　区域网布点的控制成果，应以每一个布点区域为单位整理，并随该区域左上角的图幅上交，其

中应包括控制像片、观测手簿，计算手簿。全区域网的控制点成果及控制点分布略图，应填写在每个布

点区域的左上角图幅的图历簿内，其他图幅应标出本幅在区域中的位置。

９．３．５　图历簿填写的要求

图历簿各项内容的填写应做到项目齐全、数据准确、字迹清楚、说明简要明确。

特殊情况说明应阐述作业过程中对一些特殊问题的处理和有待下工序弥补、注意的问题。编写时

应实事求是，经检查验收后，填入图历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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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犃

（资料性附录）

航线网布点控制点间的间隔基线数

犃．１　间隔基线数

间隔基线数，１８１８坐标量测仪类型仪器见表Ａ．１，ＰＳＫ解析仪类型仪器见表Ａ．２。在表Ａ．１和表

Ａ．２中，“／”前的数值为平面控制点间的间隔基线数，“／”后的数值为高程控制点间的间隔基线数。计

算间隔基线数采用的参数为：２３ｃｍ ×２３ｃｍ像幅，焦距犳＝８８ｍｍ，基线犫＝９０ｍｍ、８５ｍｍ，８０ｍｍ、

７５ｍｍ；１８ｃｍ×１８ｃｍ像幅，焦距犳＝７０ｍｍ，基线犫＝７０ｍｍ、６５ｍｍ、６０ｍｍ、５５ｍｍ。

表犃．１　犿狇＝０．０２５犿犿时航线网布点控制点间的间隔基线数

成图

比例尺
地形类别

航摄比例尺

１∶２５０００ １∶３５０００ １∶５００００ １∶７５０００

２３×２３像幅１８×１８像幅２３×２３像幅１８×１８像幅２３×２３像幅１８×１８像幅２３×２３像幅１８×１８像幅

１∶２５０００

平地 １３／５ １３／４ １０／４ １０／２ ８／全野外 ８／全野外

丘陵地 １３／７ １３／７ １０／６ １０／４ ８／２ ８／２

山地 １７／９ １７／８ １３／８ １３／６ １０／４ １０／３

高山地 １７／１３ １７／１２ １３／１２ １３／９ １０／７ １０／７

１∶５００００

平地 １７／９ １７／７ １３／５ １３／４ １０／２ １０／２

丘陵地 １７／１２ １７／９ １３／７ １３／７ １０／４ １０／４

山地 ２１／１４ ２１／１１ １７／９ １７／８ １３／６ １３／５

高山地 ２１／２０ ２１／１７ １７／１３ １７／１２ １３／９ １３／９

１∶１０００００

平地 １７／７ １７／５

丘陵地 １７／１０ １７／７

山地 ２１／１１ ２１／９

高山地 ２１／１７ ２１／１３

表犃．２　犿狇＝０．０１５犿犿时航线网布点控制点间的间隔基线数

成图

比例尺
地形类别

航摄比例尺

１∶２５０００ １∶３５０００ １∶５００００ １∶１０００００

２３×２３像幅１８×１８像幅２３×２３像幅１８×１８像幅２３×２３像幅１８×１８像幅２３×２３像幅１８×１８像幅

１∶２５０００

平地 １９／８ １９／８ １４／６ １４／６ １１／３ １１／３

丘陵地 １９／１１ １９／１１ １４／８ １４／８ １１／６ １１／５

山地 ２４／１３ ２４／１３ １８／１０ １８／１０ １５／７ １５／７

高山地 ２４／２０ ２４／１９ １８／１５ １８／１４ １５／１１ １５／１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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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犃．２（续）

成图比例尺 地形类别

航摄比例尺

１∶２５０００ １∶３５０００ １∶５００００ １∶１０００００

２３×２３像幅１８×１８像幅２３×２３像幅１８×１８像幅２３×２３像幅１８×１８像幅２３×２３像幅１８×１８像幅

１∶５００００

平地 ２４／１１ ２４／１１ １９／８ １９／８ １４／５ １４／５

丘陵地 ２４／１５ ２４／１４ １９／１１ １９／１１ １４／８ １４／７

山地 ３０／１８ ３０／１７ ２４／１３ ２４／１３ １８／１０ １８／９

高山地 ３０／２６ ３０／２４ ２４／２０ ２４／１９ １８／１４ １８／１４

１∶１０００００

平地 ２４／１１ ２４／１０

丘陵地 ２４／１４ ２４／１４

山地 ３０／１８ ３０／１８

高山地 ３０／２８ ３０／２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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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犅

（资料性附录）

区域网布点图形

犅．１　按图幅分区布点图形

平地、丘陵地按图Ｂ．１布设，山地、高山地按图Ｂ．２布设。

图犅．１ 图犅．２

犅．２　按航线段分区布点图形

平地、丘陵地、山地按图Ｂ．３布设，高山地按图Ｂ．４布设。控制点间基线数按表Ｂ．１的规定。

图犅．３ 图犅．４

表犅．１　控制点间基线数

成图比例尺 地形类别 平高点间基线数 高程点间基线数

１∶２５０００

平地 １２ ６

丘陵地 １６ ８

山地 １８ ９

高山地 １８ １２

１∶５００００

平地 １２ ６

丘陵地 １６ ８

山地 １８ ９

高山地 １８ １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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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犅．１（续）

成图比例尺 地形类别 平高点间基线数 高程点间基线数

１∶１０００００

平地 １６ ８

丘陵地 ２０ １０

山地 ２２ １１

高山地 ２４ １６

犅．３　不规则区域网布点

不规则区域网布点见图Ｂ．５。

图犅．５

犅．４　补飞航线结合处布点

补飞航线结合处布点见图Ｂ．６。

图犅．６

９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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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犆

（规范性附录）

犚值表

犆．１　犚值表

犚值表见表Ｃ．１。

表犆．１　犚值表 单位为对数第六位

犅角值

（°）

犃角值

（°）

３０３１３２３３３４３５３６３７３８３９４０４１４２４３４４４５４６４７４８４９５０５２５４５６５８６０６５７０７５８０８５９０

３０ ３９３８３７３５３４３３３２３１３０２９２８２７２７２７２６２５２４２４２３２３２３２１２１２０１９１９１８１６１５１５１４１３

３５ ３３３２３１２９２８２７２６２５２４２４２３２２２１２１２０２０１９１９１８１８１８１６１６１５１５１４１３１２１１１０１０ ９

４０ ２８２７２６２４２４２３２２２１２０２０１９１８１７１７１７１６１５１５１５１４１４１３１２１２１１１１１０ ９ ８ ７ ７ ６

４５ ２５２４２３２１２０２０１９１８１７１７１６１５１５１５１４１３１３１３１２１１１１１０１０ ９ ９ ８ ８ ７ ６ ５ ５ ４

５０ ２３２２２１１９１８１８１７１６１５１５１４１３１３１３１２１１１１１１１０１０１０ ９ ８ ８ ７ ７ ６ ５ ５ ４ ４ ３

５５ ２１２０１９１７１７１６１５１４１４１３１２１２１１１１１０１０ ９ ９ ９ ８ ８ ７ ７ ６ ６ ５ ５ ４ ４ ３ ３ ２

６０ １９１８１７１６１５１４１３１３１２１１１１１０ ９ ９ ９ ８ ８ ８ ７ ７ ７ ６ ５ ５ ５ ４ ４ ３ ３ ２ ２ １

６５ １８１７１６１４１４１３１２１２１１１０１０ ９ ９ ９ ８ ８ ７ ７ ７ ６ ６ ６ ５ ４ ４ ４ ３ ２ ２ ２ １ １

７０ １６１６１５１３１３１２１１１１１０ ９ ９ ８ ８ ８ ７ ７ ６ ６ ６ ５ ５ ４ ４ ４ ３ ３ ２ ２ １ １ １ １

７５ １５１５１４１３１２１１１１１０ ９ ９ ８ ８ ７ ７ ７ ６ ６ ６ ５ ５ ５ ４ ４ ３ ３ ３ ２ １ １ １ １

８０ １５１４１３１２１１１０１０ ９ ９ ８ ７ ７ ６ ６ ６ ５ ５ ５ ５ ４ ４ ３ ３ ３ ２ ２ ２ １ １

８５ １４１３１２１１１０１０ ９ ８ ８ ７ ７ ６ ６ ６ ５ ５ ４ ４ ４ ４ ４ ３ ３ ２ ２ ２ １ １ １

９０ １３１２１２１０１０ ９ ８ ８ ７ ７ ６ ６ ５ ５ ５ ４ ４ ４ ４ ３ ３ ３ ２ ２ ２ １ １ １

９５ １２１２１１１０ ９ ８ ８ ７ ７ ６ ６ ５ ５ ５ ４ ４ ４ ４ ３ ３ ３ ２ ２ ２ １ １

１００ １２１１１０ ９ ８ ８ ７ ７ ６ ６ ５ ５ ５ ５ ４ ４ ３ ３ ３ ３ ３ ２ ２ ２

１０５ １１１１１０ ９ ８ ８ ７ ７ ６ ６ ５ ５ ４ ４ ４ ４ ３ ３ ３ ３ ３ ２

１１０ １１１０ ９ ８ ８ ７ ７ ６ ６ ５ ５ ４ ４ ４ ４ ３ ３ ３ ３ ２ ２

１１５ １０１０ ９ ８ ８ ７ ７ ６ ６ ５ ５ ４ ４ ４ ４ ３

１２０ １０ ９ ９ ８ ７ ７ ６ ６ ５ ５ ５ ４ ４ ４ ４ ３

０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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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犇

（规范性附录）

控制像片整饰格式

犇．１　控制像片整饰格式

图Ｄ．１为控制像片正面整饰示例，图Ｄ．２为控制像片反面整饰示例。

图犇．１

图犇．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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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犈

（规范性附录）

检查角允许误差

犈．１　检查角的允许误差

检查角的允许误差见表Ｅ．１。

表犈．１　检查角允许误差 单位为秒

犇的整数部分
犇的小数部分

０ ０．１ ０．２ ０．３ ０．４ ０．５ ０．６ ０．７ ０．８ ０．９

１．０ １０３１ ９３７ ８５９ ７９３ ７３６ ６８７ ６４４ ６０６ ５７２ ５４２

２．０ ５１５ ４９１ ４６８ ４４８ ４２９ ４１２ ３９６ ３８１ ３６８ ３５５

３．０ ３４２ ３３２ ３２２ ３１２ ３０３ ２９４ ２８６ ２７８ ２７１ ２６４

４．０ ２５７ ２５１ ２４５ ２３９ ２３４ ２２９ ２２４ ２１９ ２１４ ２１０

５．０ ２０６ ２０２ １９８ １９４ １９０ １８７ １８４ １８０ １７７ １７４

６．０ １７１ １６９ １６６ １６３ １６１ １５８ １５６ １５３ １５１ １４９

７．０ １４７ １４５ １４３ １４１ １３９ １３７ １３５ １３３ １３２ １３０

８．０ １２８ １２７ １２５ １２４ １２２ １２１ １１９ １１８ １１７ １１５

９．０ １１４ １１３ １１２ １１０ １０９ １０８ １０７ １０６ １０５ １０４

１０．０ １０３ １０２ １０１ １００ ９９ ９８ ９７ ９６ ９５ ９４

１１．０ ９３ ９２ ９２ ９１ ９０ ９０ ８９ ８８ ８７ ８７

１２．０ ８６ ８５ ８４ ８４ ８３ ８２ ８２ ８１ ８０ ８０

１２．０ ７９ ７９ ７８ ７８ ７７ ７６ ７６ ７５ ７５ ７４

１４．０ ７４ ７３ ７３ ７２ ７２ ７１ ７１ ７０ ７０ ６９

１５．０ ６９ ６９ ６８ ６７ ６７ ６６ ６６ ６６ ６５ ６５

　　表中检查角的允许误差计算公式为Δε″＝
犲·ρ″
犇

，其中犲＝５ｍ，表中犇以公里为单位。如犲为２．５ｍ或１０ｍ时，

则Δε″可按表Ｅ．１查得之数除以２或乘以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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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犉

（规范性附录）

调绘像片整饰格式

犉．１　调绘像片整饰格式

图Ｆ．１为调绘像片整饰示例。测图或调绘面积线，本图幅用蓝色，图廓线用红色。图Ｆ．１中“Ⅱ—

２”，Ⅱ为航线号码，２为像片号码。因有投影差的影响，规定调绘面积线东、南边用直线；西、北边用曲

线。图幅编号，调绘者等字用黑色，航线及像片号码，图边及接边检查者等均用蓝色。

图犉．１

３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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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犌

（规范性附录）

地形图上军事设施和国家保密单位的表示规定

犌．１　基本原则

犌．１．１　军事设施和国家保密单位的调绘工作，应事先与有关单位联系，经同意后方可进入内部进行实

地调绘；如果不同意进入内部进行实地调绘，作业人员可采用航摄像片内判技术在室内直接判调的方法

解决。

犌．１．２　作业人员在工作过程中听看到的军事禁区和国家保密单位情况，不得转告无关人员，严防口头

泄密。

犌．１．３　图上不表示的军事设施，须用与周围地形、地物相适应的符号进行伪装（如：稻田，旱地、房屋、

森林、沙漠等），不能看出破绽。

犌．１．４　除本规定中对某些具体地物提出的表示方法以外，其他均应如实反映地面的地物状况。

犌．１．５　保密单位，图上一般不注记真实名称。

犌．１．６　利用自然地形作掩体的洞库（如，武器库、弹药库、飞机库等）以及地下的设施，图上不表示。

犌．２　各种试验基地

犌．２．１　导弹发射阵地、原子弹氢弹试验基地、火箭发射基地，卫星发射基地、炮兵基地、坦克基地等，具

体的发射，试验位置图上不表示，用周围的相应植被进行伪装。

犌．２．２　通往基地的专用道路：单线道路可如实表示；双线道路绘至最近的较大村庄，从村庄至基地的

双线道路降为大车路表示。铁路绘至最近的城镇为止。

犌．２．３　双线道路和铁路不是专用道路，经过各种试验基地通往其他城镇时，道路在图上应如实表示。

犌．２．４　试验基地内的地面观测站、办公室、生活区等用普通房屋符号表示。

犌．２．５　试验基地内的油库，仓库（包括洞内的油库、仓库进出口）气象站、雷达天线、指示灯塔等，有房

屋的用普通房屋符号表示，其他不表示。

犌．２．６　图上名称可用公开名称进行注记。

犌．３　飞机场

犌．３．１　飞机场需表示。在总范围内绘一飞机符号。

犌．３．２　通往飞机场的道路如实表示，内部道路择要表示。

犌．３．３　显示机场总范围的铁牡网、围墙等垣栅，图上如实表示。

犌．３．４　机场内的生活区以及其他类似的房屋，用一般居民地符号描绘。

犌．３．５　机场内的机窝（机库），油库、气象站、管线、指示灯、雷达天线，指挥塔以及其他反映机场性质的

设施，有房屋的用普通房屋符号表示，没有房屋的不表示。

犌．３．６　民用飞机场的名称以真实名称注记。军用和军民合用的飞机场不注真名称，可用附近较大城

镇名称作为机场名称进行注记。

犌．４　港口

犌．４．１　军港不表示码头。

犌．４．２　通往港口的道路如实表示，内部道路择要表示。

犌．４．３　港口内的办公区、生活区用一般居民地符号描绘。

犌．４．４　军港内的船坞，油库，气象站、雷达天线以及其他反映港口性质的设施，图上不用符号表示，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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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屋的用普通房屋符号表示，没有房屋的不表示。

犌．４．５　图上港口名称，商港用真名称注记，军港用自然名称注记。

犌．５　军队营房、兵工厂、对外保密的国家机关

犌．５．１　位于城镇居民地内部或周围时，图上用一般居民地符号表示。远离城镇单独构成一个建筑群

时，图上可表示出其范围，内部建筑进行较大综合，外围的铁丝网、围墙等用相应符号表示。

犌．５．２　外部道路如实表示，内部道路择要表示。

犌．５．３　图上名称；位于城镇内部或周围的，一般可不注记，远离城镇的可用公开名称注记。

犌．６　军用仓库

犌．６．１　洞库、地下库（包括洞库地下库的进出口），图上不表示。

犌．６．２　地面上的武器库、弹药库、油库等，有房屋的用普通房屋符号表示，没有房屋的不表示。仓库周

围的围墙等垣栅用相应符号表示。

犌．６．３　通往仓库的道路如实表示。

犌．６．４　图上不注记任何名称。

犌．７　靶场

犌．７．１　靶道、炮位，掩体等图上不表示。

犌．７．２　图上用公开名称注记。

犌．７．３　靶场内其他地物如实表示。

犌．８　监狱、劳改机构

犌．８．１　位于城镇内部或周围的监狱、劳改机构，用一般居民地符号表示。远离城镇单独构成建筑群

的，应如实表示，内部进行较大综合。

犌．８．２　外部道路如实表示，内部道路择要表示。

犌．８．３　图上采用公开名称进行注记。

犌．９　军用通讯设备

犌．９．１　军事专用的通讯线和通讯电缆，图上不表示。

犌．９．２　军事专用的微波通讯站只表示普通房屋。天线位置在图上不表示。

犌．９．３　军事专用的无线电发射天线，图上不表示。

犌．１０　稀有金属矿

犌．１０．１　图上不表示矿井出入口。

犌．１０．２　露天采掘的矿场用乱掘地符号表示。

犌．１０．３　图上不注任何名称。

犌．１０．４　其他地物可如实表示。

犌．１１　兵要地志

犌．１１．１　地图上一般不表示直接与军队行动有关的兵要地志内容。

犌．１１．２　取消“制高点”名称，改为“地形特征点”，主要指山顶，鞍部等位置。

犌．１１．３　岗楼、旧碉堡，旧地堡，图上如实表示。基地或阵地的岗楼、碉堡，地堡等，图上不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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